
佈公!免試考

中

考 華
民

國

-lr 
句:

州農

1(1現
li 

是有 )J 

11\ 
研

4 

n反、

究
J .- 本現-'-尋.1這雨Fa, 

社

r:u 
行

， .'?~ 



牢牢$**嘩嘩傘牢車掌重~SIa~~這1i!$*SIa**暈暈過暈暈暈暈暈暈暈傘最重"**舉

其法 o ~! 
﹒悔

: i IEj HE 革史事后話』一位: r~ 毛主哥鑫AF E 
以四日布'1 JU 7Li側的 17iqE E 

﹒時

,(êo 
'(êo 
.時

﹒峙
,HP 
.時• 

• 時.

.停

.酷暑

﹒停

'l$' 
.Hh 
﹒時

'l$' 
.停

停
﹒時• 
• 帶

時

.時

時

，峰
時

秦姿 E
i 古拉.毒

品?且收 E
編編編:農

μ，掙
扎ι 司L λ二 月主-時﹒

刷些空空空 :i
'1' 甭角元元;

\:i.f.-哥哥嘻嘻嘻嘻嘻嘻唔唔柯林柯林材料柯林嘻嘻嘻嘻嘻串嘻嘻嘻是

喝..，

百
用
官
臨
簿
而

管
用
從
濟
統
計
學
﹒
(
上
卷
)

þ()O~一一句歌牛哼哼斗1冷午一;<JC←一一一

統
計
學
大
情
M
W

考
試
向
公

U

A
t閥
定
期
"

.
。.•.. 
，h
u
-
-
-
E
a
-
-
-
-
E

昌
，

自
1

心
i
r


-
，
几
~
t
M
/
』
，t

-
L
B
'
l
μ

川
、

H
r
.，

品
市
且
可h
c
t
t
九
、

統
叫
一
叫
交
軒W
J
J

此頁破損

-a l --B 

i

輯
巾

(
其
他
在
編
輯
中
者
不
及
俯
載
)



哼
一
試
枷
考
試
法
規
彙
編

錄

自

頁

數

俞

令
麓
定
各
種
考
試
日
期
A
T
-
-

••••••• 

、 JLM

怯

五四三二三…雲
監襄典考考lYlJ考
試試試試試 試
浩浩視海法 覆

聽施; 核
i 行;期
細;限
則;令

上海圈唱倍藏布

f 士;每
(因均每
'l藏說:

七四 o ;弋三 三-

316835 

考
試
說
公
布
考
試
法
規
建
糙
目

錄



考
試
說
公
布
考
試
按
規
會
騙

目

錄

(
六
)
考
試
覆
核
條
例

••• 
tiz--zzi--

•...•.... 

(
一
九
)

(
七
)
特
種
考
試
條
例

•.• 
titi--ti--

•• 
zsitz--ritzi--

•••••• 

2.tiz--E.I.-

•• zi--

••• 

(
二-
2
)

(
λ
)高
等
考
試
普
通
行
政
人
員
考
試
條
例i
t
i
z
-
-••• 

(
二
間
)

(
九
}
高
等
考
試
警
政
人
員
考
試
條
例

•.•• 
E.E.-

•••• 

(
十
)
高
等
考
試
財
務
行
改
人
員
考
試
條
例

••••••• 

fizz--sitz--

••••••• 

222222 

•••• 

E
S
t
.
-
(
二
九
)

(
二
六
)

(
十
一
)
高
等
考
試
教
育
行
政
人
員
考
試
條
例

•• Ez--i 

•• zi--

••• 

2
2
4
3
2
2
2
2
2
2
2
2
2
2
2
2
(

一
立
一
)

(
十
二
)
高
等
考
試
衛
生
行
政
人
員
考
試
條
例

••••• 

i
z
-
-
S
E
i
z
-
-
-
i
z
-
-
2
2
3
2
2
2
3
2
2
2
2
2
(

互
間
)

(
十
三
)
高
等
考
試
會
計
人
員
會
計
師
考
試
條
例

•.•• 
Ez--SEE--

•••• 

z
i
r
-
-
-
j
a
z
z
i
-
-
i
z
-
-
(
2

一
六
)

(
+
四
)
高
等
考
試
統
計
人
員
考
試
傢
例

••• 
tilt--

•• 
iz--

••• 
ritz--

•• 
i 
••••••• 

t
i
t
i
-
-
-
2
之
九
)

(
十
五
)
高
等
考
試
外
交
領
導
官
考
試
條
例SE
i
-
-

S
Z
(四
一
)

(
十
六
)
高
等
考
試
詞
誰
官
律
師
考
試
錄
例-i
z
-
-••• 
tiz--2. 

(
四
周
}

(
十
七
)
高
等
考
試
監
獄
官
考
試
條
例

••• 
ritzi--iz--izz 

••• 

t
i
z
-
-
E
z
-
-
E
.
E
.
-
-
t
i
z
-
-
(

個
入
)



(
+
A
V高
等
考
試
西
醫
醫
師
魯
曉
條
例

E
.
E
.
-

••••• 

z •••• 
E.E.--2 

•••••• 

2 
••••••• 

32 
••••• 
2 •• 

2
.
(至
三

(
十
九
)
高
等
考
試
樂
師
考
試
條
例

••••• 

(
五
四
)

(
三
十
)
普
通
考
試
行
政
人
員
考
試
條
例
E
z
-
-
z
-
i
z
-
-
2
2
2
2
2
9

••••• 

z
i
-
-
-
3
2
2
2
2
2
2
2
2
2
(

至
六
)

(
甘
一
)
普
通
考
試
教
育
行
政
人
員
考
試
修
例

•.• 
tiz--

(
五
九
》

(
骨
一
一
)
普
通
卓
有
試
衛
生
行
政
人
員
考
試
條
例

•.•• 
E.E.-Ez-

(
甘
2
}
)普
通
考
試
監
獄
官
考
試
條
例
-
i
z
-
-
E
z
-
-
-
t
i
t
i
-
-
•• 

(
骨
間
)
普
通
考
試
法
院
書
記
官
考
試
綠
例

•• 
za--tiz--ESt.-

(
甘
五
)
普
通
卓
有
試
警
察
行
政
人
員
考
試
條
例

..• 
,E.E.-

••• 
silt--

•••••• 

EEEE--

••• 

t
i
z
-
-
(

占
全C

(
六
一
)

(
六
四
)

(
甘
六
)
特
種
考
試
監
所
看
守
考
試
條
例

•••••• 

sitz--

•• t.g.-

zsp--

••••• 

(
大
凡
)

(
甘
七
)
特
種
考
試
助
產
土
考
試
條
例

... 
(
七0
)

(
骨λ
)特
輯
考
軾
的
水
λ
考
試
條
例
a
i
z
-
-
-

(
七
二
)

(
甘
九
)
檢
定
考
試
規
程:
2
:
z
t
z
t
3
2
3
2
2
:
2
2
3
:
z
t
z
z
z
:
2
:
:
2
2
1
:
1
Z
Z
Z
2
2
3
3
3
:
z
z
z
λ

七
四
)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諮
規
彙
騙

目

錄



考
試
僥
公
布
考
試
法
規
彙
編

目
錄

四

(
一
二
十
)
應
考
入
專
門
資
格
審
在
規
則

••••• 

•• 

t
i
z
-
-
(

七
入
)

三
十
一
)
應
考
入
體
格
檢
驗
規
則
﹒

•• 

S
E
E
S
-
﹒
(
入
一
)

附

鈴
(
一
)
縣
長
考
試
暫
行
條
例
.. zi--

.•••••• 

b 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, ••• 
:-2
,
tz::zzzzifizz-zz2 
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人
λ
四
)

(
一-
v法
官
初
試
暫
行
條
例...• 
i.v.-

••••••• 

f
i
z
-
-
t
z
i
t
-
-
-
i
-
z
i
-
-
-
2
3
2
2
2
3
2
2
2
2
2
2
2
2
2
(

九
三



心

i
i
l
l
-
-
a
g
e
s
-
&遍
，
z
e
d
p
a
l
l
i
-
-
i
l

命
令

!
l
l
i
g
a
-
-
8
e

了
。
如

Y
n
g

育
凡
l
i
l
-
-

裁
定
各
種
考
試
H

期
A
W

國
民
政
府
制
令
第
十
八
號

(
二
十
年
一
月
二
十
七
日
)

錢
令
行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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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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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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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定
考
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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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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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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閑
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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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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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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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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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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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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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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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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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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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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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行
考
試
時
，
閥
m
典
試
事
宜
，
自
典
試
委
員
會
任
之

蘭
現
典
試
一
種
員
會
，
以
主
考
官
翁
委
員
長
。

舉
行
考
試
時
，
由
監
察
院
派
員
監
試
。

者
試
反
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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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考
試
院
分
制
發
給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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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
考
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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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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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試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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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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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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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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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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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六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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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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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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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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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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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
其
資
格
。

候
還
人
員
之
考
試
，
及
其
他
將
髓
考
試
，
另
以
怯
律
定
之
。

本
法
第
行
細
則
，
由
考
試
院
定
之
。

本
路
施
行
日
期
，
以
命
令
定
之
o

考
試
法
施
行
細
則
十
九
年
十
三
月
冊
日
國
府
公
佈

ft'-

本
怯
第
一
一
條
所
將
健
選
人
員
，
詞
有
較
選
舉
資
格
之
人
員
‘
任
會
人
員
，
謂
改
甜
甜
宮



第鑄第• --四五

以
外
乏
簡
佳
及
荐
住
發
佳
人
員
，
應
飯
證
會
乏
專
門
職
灘
戚
技
術
人
員
，
詞
在
為
各

欺
人
員
﹒

一
-
J

律
師
﹒
會
計
師
。

一
了
，
農
工
鐵
業
披
帥
，
反
公
營
商
學
棠
技
術
人
員
。

立
了
臀
師
﹒
樂
師
‘
獸
醫
，
化
驗
披
士
﹒
助
產
士
﹒
看
護
士
。

綠

間
，
其
他
法
A
T親
定
路
領
誼
會
乏
人
員
。

本
法
第
四
條
第
二
欽
，
第
五
條
第
一
-
一
歇
之
儉
定
考
試
，
依
鐵
定
條
例
之
鏡
定
行
之
@

條

本
讀
第
五
倍
第
四
欲
之
審
查
，
以
審
資
委
員
會
翁
之
。

前
項
審
瓷
委
員
會
，
於
舉
行
高
等
考
試
地
點
組
織
之
，
其
審
查
鏡
則
另
定
之
o

條

本
法
第
七
悔
之
考
試
年
度
，
由
考
試
院
以
俞
令
定
之
@

{當

每
屆
舉
行
考
試
，
由
考
試
院
依
本
倍
之
線
定
，
將
考
試
磁
鐵
﹒
考
試
區
域
，
民
地
踏

.
當
會
期
﹒
報
名
期
﹒
於
考
試
三
個
月
前
公
布
之
﹒

考
試
脫
公
布
考
試
方
規
彙
緝

七



第第

-L 
r、七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方
規
矣
紛

λ 

條

應
考
入
勝
依
左
列
程
序
，
按
期
魁
指
定
地
懿
報
名
。

一
，
填
寫
履
歷
害
。

二
，
這
緻
最
近
四
寸
平
身
像
伴
一
-
一
張
。

了
取
具
保
證
入
之
保
誰
會
。

前
現
第
一
一
一
欺
保
灣
人
，
於
普
通
考
試
，
應
以
現
任
委
任
以
上
之
公
務
人
員
，
現
任
申

等
玖
卜
‘
學
佼
佼
長
或
教
居
民
二
人
吩
咐
之
，
高
等
考
試
，
應
以
現
任
荐
任
以
上
之
公
務
員

{海

二
入
翁
之
。

應
考
人
的
代
報
名
峙
，
海
將
左
刻
苦
娥
，
且
資
講
淵
明
資
悔
之
丈
件
，
分
利
還
蹄
。

一
，
有
本
法
第
伺
機
第
一
坎
吼
叫
第hu條
第
可
掛
航
海
三
款
資
格
者
乏
畢
業
證
書
。

二
，
有
本
情
第
閥
條
第
二
玖
及
海
琵
條
街
-
t扶
貧
情
者
之
忱
。
此
考
試
及
格
誼
害
。

一
一
一
，
有
本
怯
第
五
條
街
幽
款
資
格
者
之
審
查
及
格
設
響
。

間
，
有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五
狀
資
格
清
之
普
通
考
試
M
m格
誼
賽
，
或
原
服
m
m機
樹
立
論



第第第

入九十

明
女
伴
。

條

前
條
路
考
入
，
所
口
互
諒
丈
件
，
戀
曲
時
試
委
員
會
審
食
之
，
審
查
合
格
後
，
經
體
格

儉
她
叫
合
格
始
得
戀
試
。

條

慮
考
入
如
有
本
油
第
十
五
條
冒
名
頂
替
清
事
，
及
第
六
錄
所
列
各
歇
情
事
之
一
者
，

除
於
考
試
後
發
覺
，
依
本
法
第
十
至
條
辦
海
外
，
於
考
試
的
發
覺
，
應
予
拘
考
撥
通

保
證
人
按
情
節
輕
章
，
依
法
懲
戒
o

條

本
法
第
凡
條
第
一
第
二
兩
試
可
所
考
試
之
各
科
目
，
合
計
平
均
滿
六
十
分
以
上
者
，

掛
姆
拉
几
格
，
其
不
及
格
漪
，
不
得
路
第
一
一
一
試
。

第
一
一
一
考
之
國
考
，
應
既
定
題
目
，
外
科
測
驗
，
其
成
龍
縛
查
，
應
就
應
考
入
之
著
給

鐵
路
檢
審
宜
之
，
分
數
合
計
，
怨
一
-
一
試
總
分
數
軍
分
之
一
。

前
兩
試
各
試
及
格
者
之
總
平
均
分
數
，
以
滿
六
十
分
以
上
者
倉
中
縛
，
七
十
分
以
上

者
翁
優
等
，
入
十
分
斟
上
者
翁
最
優
等
。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方
魏
彙
漪

九



第
十

第
十
二
倍

第
十
三
條

第
十
四
條

鑄第第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方
規
彙
騙

O 

條

應
考
人
者
眾
人
名
辦
?
及
考
試
及
格
試
卷
由
典
試
委
員
長
解
送
考
試
院
保
海
之o

關
於
本
怯
第
十
二
條
之
聲
試
，
依
蠶
試
法
之
規
定
行
乏
。

海
法
第
十
二
一
條
及
格
證
苦
之
特
給
，
於
必
要
嗨
，
考
試
防
待
委
托
地
方
政
府
轉
發

O

本
細
則
自
公
布
日
施
行
。

主
-
v具
試
規
程
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卅
H

國
府
公
布

f~是

本
規
程
依
此
八
試
議
員
會
組
織
治
第
八
條
之
視
定
定
之o

條

几
舉
行
各
稍
為
試
時
之
典
試
事
宜
，
除
典
試
委
員
會
組
織
的
扭
已
有
規
定
外
?
依
本
巍

厲
行
之
o

{島

典
試
發
員
長
於
舉
到
特
派
或
簡
派
命
令
，
典
試
護
自
貝
於
講
到
筒
派
A
W
A
T
T
a

裘
試
一
委
員

於
串
串
到
祖
愣
住
霄
後
，
撥
撥
期
白
發
。

前
項
典
試
委
員
長
，
典
試
委
員
?
裘
試
委
員
，
自
受A
W受
聘
之
日
趟
，
出
發
遍
中
R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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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五.且.

，、，仁

典
試
期
內
，
均
不
得
跑
仆
人
有
交
際
應
酬
，
及
的
電
往
來
情
事
@

但
典
試
委
員
長
險
典
試
期
前
，
依
控
辦
理
關
於
典
賦
事
宜
之
人
員
的
電
往
來
，
不
在

此
限
。

條

典
試
委
員
峙
，
典
試
委
員
，
襄
試
養
員
?
及
具
試
委
員
會
各
職
員
，
於
典
試
期
肉
?

均
懸
在
試
路
之
內
既
往
街
，
非
考
試
完
畢
，
不
嚮
外
對
a

{各

前
條
一
提
試
委
員
$
巾
典
試
委
員
長
，
依
此
〈
試
委
員
會
組
織
法
第
五
條
之
鐵
定
，
應
聘

任
各
科
專
們
學
俯
入
晨
，
…
裝
時
關
於
典
試
事
戶
且
一

條

典
試
委
員
會
，
投
第
一
第
二
爾
科
會
秉
承
典
試
委
員
長
之
命
?
勞
則
辦
理
肉
場
之
左

列
寧
項
。

(
一
)
第
一
科
，
常
關
於
收
發
文
件
，
與
守
印
信
，
咚
詢
路
務
，
收
掌
試
卷
各
事
。

(
一
一
)
第
二
科
，
掌
關
於
撰
梅
支
持
，
校
印
試
題
，
核
算
n
w斂
，
紀
錄
會
議
各
事
。

條(

前
條
各
科
，
各
設
科
長
一
人
，
科
長
辦
事
員
各
若
干
入
，
均
由
典
試
委
員
長
臨
時

考
試
歸
公
布
考
試
方
規
彙
緝



第第第第
十

第
-
T
三
條

第
十
三
條

第
十
四
條

λ 九十

考
試
航
公
布
考
試
方
規
彙
緝

那
輛
舟
踐
僱
用
。

i~ 

典
試
委
員
會
於
考
試
前
?
應
將
應
考
人
之
各
種
文
件
?
限
制
制
審
瓷
完
壘
，
其
資
格
合

格
者
，
恥
地
行
榜
一
郁
。

條

各
科
目
考
試
之
日
期
及
時
間
，
由
此
(
試
要
員
會
決
定
句
先
期
公
布
。

條

與
試
委
員
戀
於
考
試
臼
二
十
四
小
時
前
，
就
勝
軾
科
目
，
加
倍
擬
其
各
科
試
題
，
密

星
典
試
委
員
H
N攘
定
。

條

典
試
委
員
長
，
﹒
注
定
試
題
後
，
應
接
報
名
人
數
，
分
別
刷
印
，
加
蓋
關
防
，
經
由
臆

試
委
員
交
授
楊
良
苦
於
應
考
入
依
號
坐
定
後
，
按
名
發
給o

燈
結
口
只
維
持
試
均
稅
序
，
掌
管
試
卷
收
發
啥
事
，
由
一
裝
試
處
主
任
詢
問
之

o

應
考
入
入
場
時
，
應
按
名
點
啦
，
該
對
照
斤
，
給
與
軾
傘
。

監
楊
白
貝
於
收
卷
時
可
應
將
彌
對
卷
回
浮
簽
叫
根
舍
，
黏
貼
簿
上
，
計
算
昕
仙
似
試
卷
本
數

，
經
監
試
委
員
點
餘
，
用
純
封
包
，
詳
細
注
明
數
日
，
投
附
記
日
期
﹒
簽
名
蓋
章
緩



第
十
五
條

第
十
六
條

第
十
七
條

第
十

λ

條

策
?
九
條

第
二
十
條

，
錯
位
的
典
試
委
員
長
。

典
試
委
員
長
，
接
收
試
卷
，
開
封
瓷
對
無
說
，
部
召
集
典
試
委
員
，
裘
試
委
員
議
決

閱
卷
標
准
及
方
訟
，
按
科
A
H派
梭
閱
。

每
一
試
卷
﹒
應
經
一
接
試
委
具
羽
閥
，
此
(
試
委
員
覆
悶
，
評
定
分
數
，
加
蓋
私
立
。

試
卷
閱
竣
後
，
由
典
試
委
員
分
翰
封
送
典
試
委
員
長
。

典
試
委
員
長
?
接
品
質
已
經
評
定
之
試
忿
峙
，
應
郎
閱
典
試
委
員
r會
審
脅
。

普
通
考
試
成
兩
絡
考
試
之
第
一
試
第
二
訝
的
川
格
試
卷
，
應
由
典
試
委
員
長
，
典
試
一
發

自

9

會
問
覺
試
養
員
及
裝
試
處
主
任
，
拆
長
彌
封
，
對
鏡
填
名
，
按
榜
示
之
。

第
三
試
之
加
試
，
R
A成
說
清
宜
，
由
此
行
試
委
員
，
及
裝
試
進
口
具
一
一
一
人
以
上
，
分
組
行

之
。
前
項
每
純
之
各
袋
口
貝
a
I
各
自
評
定
勞
教
，
以
各
該
組
委
員
評
定
之
合
計
平
均
分

數
，
為
憋
考
入
應
得
分
斂
。

第
三
試
完
挂
後
，
由
典
試
委
員
長
典
執
委
員
會
會
間
監
試
一
委
員
，
關
路
考
人
的
那
成
輯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方
規
棠
編



第
二
十
…
條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方
親
彙
緝

回

賽
資
會
?
就
第
一
試
第
二
試
合
計
之
及
格
勞
歇
，
及
第
三
試
應
得
分
歇
，
合
計
總
平

均
分
數
，
依
A
M數
多
少
次
序
，
將
艾
格
人
民
撈
一
涼
。

前
項
考
試
及
格
入
員
榜
，
及
第
A
條
路
試
，
資
格
合
格
榜
，
第
十
九
條
第
一
一
第
三
軾

考
試
及
給
榜
均
應
加
即
關
防
，
載
隅
，
每
月
H
4

自
典
試
委
員
長
署
名
公
布
。

此
(
試
一
否
真
長
於
考
試
及
格
人
民
撈
一
那
後
，
路
郎
結
束
此
一
試
器
，
宜
，
接
將
考
試
經
過
訴
.

細
畸
形
，
報
由
考
選
委
員
會
幣
基
致
試
悅
。

典
軾
惜
一
員
會
，
于
考
試
舉
梭
之
H

撤
銷
。

第
二
十
二
梅

第
二
十
一
旦
條
本
規
程
自
公
布
日
施
行
。

〈
間
)
鑫
試
川
江
十
九
年
十
一
刀
二
十
五
日
關
府
瓜
，
八
九
佈

第第

11是

凡
舉
行
普
通
考
試
或
兩
村
有
試
時
，
關
于
考
試
法
第
于
問
你
之
衷
潮
州
考
試
車
宜
，
依

本
怯
之
規
定
。

條

舉
行
前
仰
考
試
時
會
議
衷
試
處
，
辦
m
m
J
左
列
各
款
磁
帶
.
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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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五

關
於
應
考
入
報
名
登
記
導
頃
。

掰
於
試
揚
之
設
備
及
警
備
專
頃
。

關
於
考
試
人
員
膳
彷
及
其
他
位
應
物
之
餘
給
專
頃
。

間

關
於
試
卷
及
服
哪
一
封
號
研
按
其
他
考
試
艾
卷
之
印
製
保
管
事
項
。

五

關
於
其
他
一
裝
理
考
試
學
頃
。

前
用
一
裝
試
處
?
想
於
舉
行
考
試
泊
湖
泊
~
個
月hn成
立
。

{島

一
裝
試
處
設
主
任
一
人
，
由
國
民
歧
府
簡
派
或
特
派
。

在
各
省
區
舉
行
考
試
時
，
前
頑
童
俗
，
就
各
骸
地
方
高
級
自
其
官
中
，
筒
泌
威
特
派
。

條

襄
試
處
被
秘
書
一
人
，
科
長
科
長
及
辦
事
員
咎
若
于
人
，
由
主
任
就
當
地
各
機
閥
混

包
公
移
員
中
，
分
別
調
用
。

條

前
項
被
調
用
人
員
，
非
有
正
當
事
由
，
經
襄
試
處
進
佳
許
可
看
，
不
鴿
拒
絕
。

褒
試
處
設
左
列
各
科
，
每
科
設
科
長
一
人
。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方
規
彙
騙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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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方
規
龍
騙

…
4九
八

的-
h
~科
草
棚
內
交
書
會
計
路
務
警
衛
及
不
嵐
於
他
科
之
事
項

第
三
科
位
小
海
報
名
存
記
造
加
瀰
對
鋒
事
項
。

過
必
峙
的
，
純
考
試
院
核
准
，
得
增
設
一
科
成
一
一
科
。

總

軾
的
峙
叫
什
肉
、
海
外
路
兩
郎
，
肉
柏
樹
人
員
，
由
此
八
試
委
員
長
指
蟬
，
外
窮
人
員
，
由
溪
試

處
金
仟
指
錯
。

條

一
接
試
成
憾
的
肘
州
州
封
號
加
固
抖
抖
保
管
，
非
於
試
卷
關
定
接
對
說
過
各
峙
，
不
姆
拆
到
﹒

{串

一
裝
試
處
主
任
路
於
考
試
臼
進
技
職
員
寫
血
海
且
H
e

前
項
垃
拉
長
，
應
抄
受
監
試
委
員
之
指
指
監
督
。

條

一
裝
試
處
聽
於
考
試
究
學
後
十
五H
的
將
一
裝
翔
考
試
情
形
，
連
偽
關
係
薄
加
文
件
，
益

報
考
飲
院
。

一
裘
試
處
於
齣
項
呈
報
後
撤
銷
。

條

本
法
白
公
佈
H

施
行
。



(
五
品
h
試
州
、
十
九
先
+
一
月
二
十
往
日
國
府
公
布

第第第第第

--會四五

{鹿

凡
舉
行
普
通
考
試
成
高
等
考
試
峙
，
考
試
院
路
咨
諦
肆
察
院
派
定
監
試
委
員

c

前
項
監
試
委
員
，
處
以
監
察
委
員
或
監
察
使
翁
之o

條

監
試
委
員
對
於
左
列
各
專
項
，
應
加
以
槍
章
，
器
為
不
合
時
，
通
知
襄
試
處
放
審

之
o 

關
於
試
鐵
肉
外
之
警
街
專
頃
。

關
於
肉
外
海
之
隔
離
專
項
。

其
他
認
鑄
必
嬰
事
頃
。

{每

拘
捕
胡
路
於
典
試
人
員
入
場
後
嚴
扇
，
無
紹
自
入O
外
捕
撈
於
考
試
期
間
肉
亦
悶
。

條

典
試
委
員
長
路
進
其
拘
捕
撈
入
員
名
冊
，
襄
軾
處
主
任
應
造
具
外
海
人
民
名
冊
，
送
交

監
試
委
員
。

條

左
列
各
專
項
，
應
於
監
試
委
員
雖
兢
中
翁
之o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怯
規
彙
編

七



第

』且4

/、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給
規
設
緝

A 

試
卷
乞
瀰
封
學
項
。

-. 
咀-

彌
封
號
翩
翩
之
間
封
保
管
事
項
。

試
題
乏
夜
間
及
帶
給
自
帶
頃
。

四

試
卷
之
點
收
及
對
法
學
頃
。

六五

彌
封
之
拆
告
及
對
號
磁
帶
頃
。

應
試
人
之
總
成
輯
結
質
學
頃
。

七
及
峙
的
人
之
榜-
m及
公
布
寧
市
氓
。

八

其
他
路
行
股
級
學
頃
。

{每

內
場
如
有
潛
過
繭
筍
，
反
替
機
毀
明
明
遺
失
試
卷
，
或
其
他
舞
弊
情
事
，
由
典
試
委
員

長
負
責
D

外
場
如
古
預
替
縛
法
換
卷
，
或
其
他
舞
弊
情
事
，
出
一
裝
試
處
主
任
負
責
。

監
試
委
員
於
譜
兒
有
前
項
錚
錚
情
事
，
或
有
違
反
第
二
線
至
第
五
條
所
定
情
事
時
，γ

應
提
也
彈
劫
案
。



第

，七

第

/""\ (
六
)
考
試
覆
核
條
例
十
九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九
日
公
布

{峰

本
沾
自
公
布
自
跑
行
。

第第第

條

考
試
事
竣
'
當
試
委
員
應
將
監
試
經
過
情
形
，
呈
報
監
察
院
。

{嗓

凡
在
闊
民
代
J
府
統
治
F

京
肉
外
各
官
莓
，
於
考
試
院
4萬
依
照
考
試
怯
舉
行
各
叫
樹
考
試

以
前
，
遵
照
中
央
泊
令
所
舉
行
之
各
閱
考
試
，
均
依
本
條
例
之
鐵
定
覆
核
之
o

之
。

開
汀
川
U
W事
宜
司
由
考
選
養
員
會
里
請
考
試
院
牌
"
軍
國
民
砍
府
純
絨
考
試
稜
核
委
員
會
衍

{時5

考
試
覆
駭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，
由
國
民
故
府
特
派
，
委
員
五
人
至
十
一
人
，
由
樹
民
政

{鹿

府
就
左
硝
入
員
中
，
依
怯
簡
淚
。

考
試
院
所
屬
能
任
以
上
人
員
。

考
選
委
員
會
專
門
發
員c

原
考
試
各
盡
管
院
部
會
筒
任
以
上
人
員
。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怯
親
彙
編

九



第
一
如
回

第第

軍-L. 
r、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按
規
彙
騙

一
一
。

四

品
他
富
有
專
門
學
術
技
能
或
經
驗
之
人
員
。

條

眾
試
鐘
該
委
員
會
關
於
試
卷
之
梭
闕
，
為
該
襄
校
委
員
若
于
入
，
由
委
員
長
就
在
列

人
民
中
，
依
泣
盤
機
考
試
院
聘
請
或
翩
翩
淚
。

考
試
院
所
鵰
荐
任
以
上
人
員
。

考
選
委
員
會
聘
仟
λ
員
。

其
他
認
有
專
們
風
中
術
技
能
成
豁
驗
之
人
員
。

條

覆
核
之
標
准
斗
如
左c

考
試
章
程
，
須
仙
似
按
中
央
怯A
P或
艘
中
央
核
准
。

考
試
方
怯
，
須
依
照
考
試
章
程
，

島
街
試
科
泊
、
鐵
與
所
考
之
職
扮
相
當o

m 
考
取
λ

員
之
考
試
成
績
。
'
，
鐵
路
會
及
格
。

線

考
試
覆
核
$
應
由
原
考
試
官
單
啊
，
或
主
管
官
署
，
將
考
試
經
過
情
形
，
連
關
左
列
各



第第備

七λ 九

悴
，
儷
丈
送
變
考
建
委
員
會
。

考
試
車
厲
。

--
考
試
官
名
冊
及
履
歷
脅
。

考
試
入
良
恭
加
及
履
聽
書
像
片
。

問

試
題
R
A考
取
試
卷
。

五

考
取
人
員
的
悅
任
職
晶
。
反
其
服
發
成
績
之
報
舍
。

._~ 

，、

其
他
聽
行
學
考
之
丈
卷
。

1li 

考
拍
成
委
員
會
接
受
前
條
丈
件
後
，
送
焚
考
試
建
該
委
員
會
，
也
委
員
長
指
定
委
員
審

查
，
審
查
終
結
後
，
加
其
意
見
，
提
焚
委
員
會
會
議
，
以
三
分
二
之
尉
意
決
定
之
﹒

i~ 

考
試
覆
核
委
員
會
對
於
各
種
考
試
，
帶
決
定
全
部
成
一
部
乏
民
格
或
小
及
絡
﹒
前
項

及
格
人
名
，
應
公
告
之
e

條

公
告
館
各
該
神
考
試
之
及
格
人
員
，
應
將
左
列
文
件
，
星
緻
考
試
覆
核
委
員
會
。

考
試
說
公
布
考
試
拾
級
彙
緝

-一-



為﹒

十

第
十
一
條

第
十
二
條

第
十
三
條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能
魏
彙
緝

-圖.---

惜
你
考
試
及
格
鐘
書U

履
歷
番
。

保
證
書
。

{~ 

最
紅
四
寸
半
身
像
片
四
號
。

前
條
保
授
響
，
須
由
左
列
人
員
保
證
殺
及
格
人
民
並
無
考
試
法
第
六
錄
所
列
各
款
民

m 宵
名
頂
替
情
事
。

屬
於
高
等
考
試
者
，
應
由
薦
任
官
跟
上
或
女
學
教
授
二
人
保
誰
名
。

屬
於
並
日
題
考
試
者3
勝
自
委
任
官
以
上
踐
中
等
學
校
校
長
及
教
員
二
人
保
誰
之
。

-‘ -
待
續
考
試
，
得
依
照
各
該
種
考
試
之
程
度
，
準
周
前
獄
之
規
定
。

覆
該
及
格
人
員
，
履
行
第
九
條
龍
序
的
悶
，
自
考
試
院
發
給
考
試
及
格
證
番
。

考
試
覆
管
委
員
會
辦
學
規
則
，
另
定
之
o

獲
核
州
州
跤
，
也
考
試
院
定
之o



第
十
四
條

第
十
六
條

第
十
六
條

考
試
覆
核
委
員
會
還
核
完
路
，
鵬
也
將
覆
核
研
聊
過
情
形
，
連
間
覆
核
反
格
人
員
名
加
層

歷
像
斤
，
備
女
送
由
考
怒
委
閏
月
，
會
呈
報
考
試
院
時
星
國
民
的
μ府
備
氣
。

覆
核
期
漪
，
本
偽
例
臼
行
廢
丘
。

木
條
例
自
公
報
日
施
行
。

們
七
)
特
種
考
試
條
例

{每

几
候
選
及
任
命
之
人
員
，
及
領
証
書
之
專
門
職
業
或
按
術
人
員
，
除
高
等
考
試
，
普

第第

--
第第

四

第

至1

廿
年
閏
月
公
佈

過
考
試
外
，
均
依
本
抖
的
考
試
以
定
其
資
格
。

佫

特
種
考
試
之
村
嶺
，
縣
考
人
之
資
格
，
及
有
試
之
路
"
科
與
科
目
，
自
考
試
說
完
之
，

特
種
考
試
之
方
紋
，
由
考
試
院
依
照
考
入
學
術
技
能
之
性
質
定
之
。

條機

特
樺
考
試
之
地
呦
，
由
考
試
院
指
定
，
但
委
託
其
他
機
關
辦
理
禱
，
衛
自
各
該
機
鞠

定
之
。

僚

特
種
考
試
之
期
間
，
由
考
試
路
以
命
令
定
之
。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法
規
彙
編

--
一-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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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、七λ 九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結
競
彙
緝

三
四

條

舉
行
特
種
考
試
時
，
關
于
真
誠
車
，
宜
，
自
典
試
委
員
會
任
之
，
個
考
試
院
認
a
m有
特

.
據
情
瞬
時
，
得
一
版
專
員
或
委
託
其
他
機
關
辦
理
之
。

{串

舉
行
特
補
考
試
詩
，
考
試
院
待
費
精
監
察
鷗
派
員
數
試
，

條

瞬
於
特
阿
考
試
，
除
本
法
已
有
規
定
外
，
仰
伊
考
試
泊
之
規
定
。

條

本
給
自
公
佈
日
施
行
。

(
八
)
高
等
考
試
普
通
行
政
人
員
考
試
條
例
三
十
年
一
月
入
日
公
布

第第第

-.團-

几
普
通
行
改
人
員
之
高
等
考
試
，
除
法
律
則
有
規
定
外
，
依
本
條
例
之
規
定
衍
之
。

f每{~ 

中
華
民
國
攝
屁
，
有
考
試
法
第
賀
線
所
列
各
款
資
格
之
一
者
，
為
應
普
通
衍
敵
人
員

總

高
等
考
試
。

第
一
試
之
科
目
如
左
。

國

民一
，
為
丈
。
二
，
公
文
。



條第

問

(
甲
)

(
乙
)

主

黨

義一
二
一
一
門
民
主
義
，二
，
建
叫
大
綱
。

2
了
，
越
國
方
容
。

周
書
中
國
劉
民
黛
車

嬰
宣
霄
投
決
議
袋
也

f* 
第
二
試
之
科
目
如
左
。

必
試
科
目

一
，
關
民
政
府
組
織
泊
。
二
，
民
訟
，
一
二
，
刑
倍
。
間
，
行
改
話
。
五
?
中
國
逝
代

政
治
處
。
六
，
經
濟
學
。
七
，
財
政
學
。
凡
，
自
治
站
規
。
丸
，
勞
工
技
視
。
.

選
試
科
目

一
，
各
國
改
治
制
度
u

二
，

經
濟
改
策
。

一, 
社
會
改
策
。
間
，
土
地
法
規
s
o

車
，
統
計
學
。
六
亨
而
政
論
。
七
，
國
際
怯
。
λ
'

科
學
管
理
，
丸
，
外
國
文
。

以
上
選
試
科
目
，
仟
擇
三
賴
﹒

4臨

第
一
-
一
試
就
應
試
人
必
試
乞
科
目
及
其
經
驗
面
試
之
。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方
規
建
鋪

二
五

J 

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方
規
鎔
編

--AA 

第

六
德
本
條
例
自
公
佈
日
施
行

e

(
九
)
高
等
考
試
警
政
人
員
考
試
條
例
二
十
年
三
月
八
日
公
佈

几
警
察
行
政
人
員
之
高
等
考
試
，
除
法
律
別
有
規
定
外
?
依
私
條
例
之
規
定
行
之
。

fll 

第第
M
二
心
梅

申
華
民
崗
人
民
右
左
列
各
款
資
格
之
一
弱
，
偽
路
警
察
行
政
人
員
之
箭
一
帶
考
試

(
一
γ

閱
就
成
經
立
壤
之
公
私
立
大
學
，
獨
立
學
院
﹒
成
專
科
學
吋
紙
空
俊
政
治
，
誰

(
一
一
)
教
育
部
承
認
之
國
外
大
學
，
獨
立
學
院
，
或
專
科
學
校
?
修
政
治
，
諮
律
學
科

律
際
科
三
年
m以
上
品
獎
待
有
誰
害
者
。

三
年
以
土
蟲
﹒
業
為
有
證
害
者
。

(
一
三
國
內
外
警
察
專
科
學
校
三
年
以
上
舉
槳
，
得
有
證
害
者
。

(
四
)
有
警
察
專
科
學
校
畢
業
之
間
等
學
兔
，
經
被
定
考
試
及
格
者
@

(
五
)
紹
有
警
察
專
門
學
街
，
技
能
，
或
當
前
作
，
經
賽
資
及
格
者
。

(
六
)
關
肉
外
警
察
專
科
學
校
一
年
以
上
畢
業
，
為
有
鐘
書
司
並
會
任
警
察
機
關
委
任



第第

四

(
申
)

官
及
與
委
任
官
相
當
職
發
二
年
以
土
者
。

(
七
)
曾
經
普
通
考
試
警
察
一
行
政
人
員
考
試
及
格
四
年
役
，
成
曾
任
警
察
機
關
委
任
官

，
及
與
委
任
官
相
仿
親
發
三
年
以
上
者
。

(
八
)
國
肉
外
軍
官
學
校
品
棠
，
或
其
何
等
以
上
之
學
梭
畢
業
，
得
有
誰
害
者
。

條

第
一
試
乏
科
目
如
左•• 

崗
女
。

(
一
)
論
丈
，
(
二
)
公
文
?

黨
義
。

(
一
)
三
民
主
義
，
(
二
)
建
國
太
制
?
(
一

-
C建
樹
方
嗨
，
(
閱
~
中
姆
國
民
黨
當
接
宣
昔
日

及
決
議
集

條

第
三
試
之
科
目
如
左
:

必
試
科
目
，

了
，
閻
民
政
脖
組
織
怯
。
一
了
，
按
學
通
論
。
一
-
7
警
察
學
﹒
四
，
現
行
警
察
法
規
。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方
兢
集
編

二
七



A
乙
)

是
J
軒
說
公
布
考
試
方
競
彙
緝

三
入

選
試
科
目
，

一
，
應
有
人
其
本
條
例
第
二
條
第
一
欽
第
二
狀
資
格
者
，
應
選
在
列
科
目
四
鐘
。

一
，
社
會
學
。
一
-
9
行
戰
法
。

一
-
了
，
民
法
。間
?
刑
怯
。
玉
，
刑
事
訴
訟
怯
。
六

'
眩
獄
學
o

屯
，
土
地
倍
。
入
，
勞
動
按
規
。
九
，
地
方
自
治
法
錢
。
十
，
法
院
組

織
話
。
十
一
，
閻
際
公
法
e

十
二
，
國
際
私
法
。

二
，
應
試
人
具
本
綠
例
第
二
條
第
一
-
一
跌
至
第
七
款
資
格
禱
，
略
選
左
列
科
目
四
鬧
。

}
w
p戶
結
怯
。
一
了
這
敵
當
罰
注
。
三
，
勸
說
婪
的o
間
，
國
際
警
察
。
五
，
行
改
警

察
。
六
，
街
生
警
察
。
七
?
消
防
警
察e
入
，
受
過
警
察
。
丸
，
司
接
警
察
。
十
，

織
計
學
、
十
…
，
指
紋
學
。
十
一
一
﹒
警
犬
學
﹒
十
一
一
了
，
偵
探
學
。
中

i
悶
，
法
醫
學
。

了
際
考
入
其
本
條
例
第
一
一
條
第
入
款
資
格
者
，
應
選
左
列
科
目
個
問
阱
。

一
，
步
兵
誤
典
。
一
寸
，
陣
中
要
務A
T。
一
三
，
為
術
教
範
。
闕
，
身
擊
教
範
﹒
玉
，
劈

刺
歉
範
c

六
，
築
蠱
教
範
。
七
，
章
制
學
，
尺
，
戰
街
路
。
九
T

地
刑
學
u

十
，
兵



第第第

五....JL. 

，、七

器
學
。
十
一
，
發
城
學
。
十
二
，
交
通
息
，
。

{~ 

第
三
試
就
應
試
人
必
試
之
科
H

及
其
經
驗
面
試
之
，

考
試
R
A
W仰者
，
姆
就
其
所
缺
乏
之
學
術
艦
隊
加
以
訓
練
，
由
內
政
部
定
之
。

{I!P. 條

本
佫
例
自
公
布
“
施
衍
。

(
十
)
一
的
等
考
試
財
務
行
政
入
真
考
到
條
例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廿
七
日

第第

你

凡
財
路
行
政
人
員
之
高
等
考
試
，
除
治
律
別
有
規
定
外
，
依
本
條
例
之
鐵
定
行
之
。

條

中
該
民
國
人
民
，
有
左
列
各
款
資
格
芝
}
者
，
嚮
應
財
游
行
政
人
員
之
高
等
考
試
。

一
，
國
立
或
敵
立
察
之
公
社
立
大
學
習
獨
立
學
悅
，
或
專
科
學
校
，
修
怯
律
﹒
故
治

‘
柳
科
濟
﹒
財
政
﹒
商
業
等
學
科
一
三
年
以
上
蟲
樂
，
為
府
設
害
者
。

二
，
教
育
部
承
認
之
國
外
大
學
，
獨
立
學
說
，
或
專
科
學
校
?
修
法
律
﹒
政
治
﹒
經

濟
﹒
財
政
﹒
商
業
等
學
科
三
年
以
上
畢
業
，
得
有
證
害
者
。

立
了
布
犬
學
成
專
科
學
校
怯
律
﹒
政
洽
﹒
經
濟
﹒
財
政
，
商
請
等
學
科
畢
業
之
間
等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中
刀
規
位
緝

三
九



ffl 第

四

‘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方
規
義
蹄

--o 

學
力
，
經
檢
定
考
試
及
槍
者
。

間
?
總
有
財
政
經
濟
專
門
學
俯
技
能
或
著
給F
經
審
查
民
格
脅
。

玉
，
經
普
通
考
試
反
格
四
年
後
，
或
會
任
財
政
機
關
委
任
官
，
及
與
委
任
官
相
當
職

務
一
三
年
以
上
者
。

條

第
一
試
之
科
目
如
左
o

國
女
。

(
一
)
論
文
，
(
一zh
h艾
。

黨
議
。

(
一
)
三
民
主
義
，
(
二
)
建
國
大
棚
，
(
一
芒
建
國
方
唇
，
(
四
)
中
國
國
民
黨
重
要
宜
一
百

及
決
議
案
。

條

第
二
試
之
科
目
如
左
o

甲

必
試
科
B
O



第第

五...L 

，、

「
一
，
一
國
民
政
層
組
織
怯
，
之
一
」
民
刑
法
，
三

-
L行
政
治
，
一
‘
四
」
經
濟
學
，
可
五
」
財
政

學
?
立
合
會
計
學
，
「-
C
L貨
幣
及
銀
行
論
，
「
入
」
關
稅
論
，
「
九
」
財
政
沾
銳
。

乙
選
試
科
目
。

「
-
L土
地
泊
，
「
二
十
審
計
學
乙:
-
L官
廳
會
計
，
「
四
L
中
閻
租
說
制
度
，
「
玉
」
中
國

回
賦
﹒
見
，-
A
A
L
中
國
鹽
改
處
，
「
七
L中
國
鞠
稅
沿
革
處
，
「
入
」
中
國
公
債
車
，
「
九
」

國
際
貿
易
，
「
十
1經
濟
改
策
，
「
十
一
L
外
關
文
o

條

以
上
選
試
科
目
『
佳
選
三
悶
。

第
三
試
:
就
應
考
入
拉
試
之
科
目
及
其
值
驗
，
面
試
之o

{怠

本
條
例
自
公
布
日
施
行
，

(
十
一
)
高
等
考
試
教
研
行
政
人
員
考
試
條
例
(
閉
上
)

條

几
教
育
行
政
人
員
之
高
等
考
試
，
除
法
律
別
有
規
定
外
，
依
本
條
例
之
競
定
行
志
。

第第

--團﹒
條

中
華
民
國
人
民
，
有
左
列
各
款
資
格
之
…
禱
，
待
應
教
育
行
旅
人
員
之
高
等
考
賦
。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方
銳
彙
騙



第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方
親
長
編

一-
一--

『
，
因
立
或
值
在
案
之
公
私
立
大
學
習
獨
立
學
院
，
或
專
科
學
校
，
俊
教
育
學
，
當

學
，
女
學
等
學
科
-
1牟
以
上
畢
槳
，
得
有
證
害
者
。

二
，
教
育
報
承
總
乏
國
外

K

學
，
獨
立
權
院
，
或
專
科
學
梭
，
俊
教
育
學
，
哲
學
，

文
學
等
學
科
三
年
以
上
早
槳
，
待
有
證
害
者
。

...;~" 

一-
7
有
犬
學
或
專
科
學
校
坎
育
學
，
哲
學
，
女
學
等
學
科
畢
業
乞
周
等
學
力
，
經
繳

定
考
試
及
格
脅
。

四
，
路
有
教
育
專
門
m
m術
按
路
或
著
給
司
經
審
奮
及
梅
者
。

五
，
經
普
通
考
試
及
格
四
年
後
，
或
曾
任
教
育
行
改
機
關
委
任
官
，
富
的
處
委
任
官
相

當
職
務
一
三
年
以-
K者
。

六
，
曾
任
中
等
以
上
學
愉
悅
敘
職
員3戚
在
毅
育
機
關
服
撈
一
三
年
以
上
，
成
績
卓
著
，
經

審
宜
及
格
脅
。

{噶

第
一
試
之
科
目
如
左
o



第

四

國
文
。

「
-
L論
女
，
之
一
」
公
丈O

黨
義
。

「
一
」
三
民
主
義
，
之
一
L
建
樹
大
側
，
三
一
」
態
國
方
霉
，1四
L中
國
國
民
黨
宣
嬰
直
冒

及
決
議
笑
。

{各

第
二
試
之
科
臼
如
左
。

申

必
試
科
臼
。

1
…
L
間
做R
P政府
組
織
瞥
，
1
一
-
L沁
制
馴
服
濟
大
露
，
可
一
-
-
L教
育
鐵
路
，
「
個
」
教
育
底
，

「
Z
U
L教
育
行
政
及
現
行
教
育
泌
令
，
-
L
C各
凶
教
育
制
度
，
「
七L
學
校
管
理
，
「
入
，
←

教
育
統
計
。

、

乙
還
試
科
目
。

「
一... 
一
師
範
教
育
，
之
一L職
業
教
育
句
「
一
一
}
L社
會
教
育
，
「
間L
鄉
村
教
育
，
「
五L教
學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結
規
彙
偏

一-... 
一一--



六
佫
本
餘
例
白
山
公
布
日
施
行
。

(
十
二
)
一
的
每
考
試
衛
生
彷
政
入
員
考
試
條
例
「
間
上
」

九
衛
生
行
政
人
員
之
高
等
考
試
，
除
泌
律
側
有
視
定
外
，
依
本
條
例
之
親

O
A行
乏
。

第

五

第第第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怯
規
彙
編

問

訣
，
i
A
f課
程
論
二

t

七
L
教
育
心
躁
，
「A
f
教
育
測
驗
，
「
九
心
說
學
綱
要
，
可
十
」
外

關
文
。

你

們
以
•• 
H
L
選
試
科
目
，
"
村
還
=
一
蠅
。
，

第
一
一
一
試
，
就
應
試
人
必
試
立
科
目
及
其
經
驗
，
面
試
之
o

F 

{在條

中
華
民
國
人
民
?
有
左
列
各
款
資
格
之
一
者
，
得
體
衛
生
行
政
人
員
之
高
等
考
試
。

國
立
或
經
立
案
之
公
私
立
大
學
'
的
立
學
院
，
或
專
科
學
校
?
修
醫
藥
銜
生
學

科
三
年
以
上
串
連
f

得
有
證
害
者
。

教
育
部
認
可
之
國
外
大
學
，
獨
立
學
悅
，
或
專
科
學
校
，
修
臀
攜
帶
衛
生
學
科
一
旦

年
以
上
娛
樂
，
得
有
詮
曹
者
。



、鎮第

四

有
犬
學
3

或
專
科
學
梭
醫
穗
衛
生
等
學
科
學
業
乏
間
停
學
泊
，
經
被
定
考
試B
A

格
者
。

問

叫
做
有
醫
藥
衛
部u

專
科
學
術
技
能
成
著
作
，
經
審
官
及
格
者
。

五

綴
並
臼
翅
考
試
以
格
四
年
後
‘
或
曾
任
衛
生
機
關
委
給
官
，
及
與
委
任
官
相
當
職

發
-
2年
以
上
者
。

條

情
卅
一
試
之
科
目
如
左e

國
女
，

「
-
L論
文
，
2
-
L公
文
。

黨
義
e

「
一
」
三
民
主
義
，
三
口
述
劉
大
綱
，
叫
一-
-
L
忿
國
方
霄
，
可
間
」
中
國
國
民
黨
重
要
宣
言

及
決
議
議
。

條

第
二
試
之
稱
自
如
渣
。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法
規
的
馬
緝

一
之
五

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法
規
彙
緝

, .J_ 

，、

申

必
試
科
目

「
亡
翩
翩
民
的
恥
府
組
織
訟
，
之
一
L
沾
制
經
濟
大
竄
，
立
一
-
L衛
生
行
哎
及
現
衍
衛
生
站
規

，
「
悶
」
衛
生
學
綱
要
，
「
五
L
社
會
衛
生
學
，
之
亡
生
命
統
計
學
?
「
七
L
細
菌
學
，
民

免
疫
學
，
「
λ
L
德
染
病
的
幣
，
「
九L?
生
理
學
。

乙
選
軾
科
目
。

「
一
」
衛
生
工
程
學
，
之
一
L
街
中
教
育
學
旬
，
「
一
一
-
L職
業
精
曲
幣
，「
閱
L
學
校
衛
生
學
，

「
五L
病
院
管
理
法
，
「
A
C
勞
工
衛
生
學
、
可
七
」
海
港
檢
疫
，
「
入L
跟
蟲
與
寄
往
蟲
學

，
「
九L
法
醫
學
，
「
十
」
衛
生
化
學
，
「L
a亡
外
國
焚
。

以
土
閉
的
試
科
目
，

d

佳
選
一
-
一
種
o

第

玉

條

第
一
口
試
，
就
應
試
入
必
試
之
科
自
民
其
經
驗
，
面
默
之
o

第

_lA 

r、

本
儉
列
自
公
布
H

施
行
。

(
十
三
U高
等
考
試
會
計
人
員
會
計
師
考
試
條
例
向
上
)

1~ 



第第第

條

几
會
計
人
員
之
高
等
著
試
，
除
按
律
側
有
組
必
定
外
，
依
處
條
例
乏
規
定
行
之o

條

有
完
列
各
款
資
格
之
一
者
，
情
應
會
計
入
員
Z
高
等
考
試
。

一
，
摺
立
或
經
立
樂
之
公
社
立
犬
學
，
獨
立
學
院
，
或
專
科
學
校
，
修
經
濟
﹒
財
政

申
華
民
國
人
民

﹒
商
業
等
學
科
一
三
年
以
上
畢
勢
，
帶
有
證
害
者
。

一
丁
教
育
郭
承
認
之
國
外
大
學
，
獨
立
學
院
，
或
專
科
學
校
，
修
豁
擠
﹒
財
政
﹒
商

業
等
學
科
三
年
以
士
，A緝
捕
，
待
有
種
書
溝
。

玄
，
有
大
學
或
專
科
學
校
經
濟
﹒
財
敵
，
商
續
等
學
科
畢
業
之
間
等
學
力
，
經
儉
起

考
及
格
和
0

間
，
確
有
會
計
專
們
學
術
技
能
或
著
作
，
經
審
查
及
格
脅
。

笠
，
抑
制
普
通
考
試
及
格
四
年
後
，
或
任
各
機
關
會
計
職
務
，
及
與
委
任
官
相
當
職

務
一
一
一
血
!
"
以
上
者
。

條

第
一
試
之
科
目
如
左
o

考
試
路
公
布
考
試
怯
貌
食
結

七



第

間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法
規
彙
偏

一
-
一
λ

國
文
o

「
一
」
論
文t
「
-
C
公
文
o

黨
義
。

「
-
L三
民
主
義
，
一J
C
建
國
大
細
，
弓
一
」
建
國
方
略
，
叫
間
心
中
國
國
民
黨
重
要
宣
言

條

及
決
議
案
。

第
二
試
乏
科
目
如
左
o

甲

M
W試
科
目
。

「
亡
國
民
砍
府
組
織
話
，
了
一
」
民
刑
怯
犬
意
，
「
-
Z
L商
導
怯
銳
，
「
胸
」
現
行
會
計
制

度
及
會
計
沾
親
，
「
4
1
.
」
財
按
學
，
之
位
公
詞
憩
財
，
1
七
L
會
計
學
，
叮
入
」
官
廳
會
計

'
「
九L
審
計
學
。

乙
還
試
科
目
。

之
」
行
改
拉
大
意
，
又
一
J
M
E女
主
說
3

三
亡
歲
計
制
皮
，
「
間
」
各
國
會
計
制
度
，
「
五
」

IKI 

貨
幣
及
銀
行
論
y

立
C
商
業
組
絨
M
A管
理
，
「
七
」
成
本
會
計
，
一

-
A
」
公
司
會
計
，
可
九
」



第

五

第

...L. 

，、

第

{處

銀
行
會
計
，
可
T
L投
資
會
計
，
可
-
T
Z
鐵
路
會
計
，
「
十
二
」
外
國
女
。

/'. 

以
上
還
試
科
間
，
任
選
3
一
種
y
h
e
第
七
狀
歪
第
?
一
川
成
科
目
中
，
還
少
，
頌
選
一
一
樓
。

第
一
-
一
試
弓
就
晦
試
人
必
試
之
科
目
及
其
鯽
峭
的
恥
，
面
試
之
。

{串

凡
依
本
條
例
考
試
及
格
之
人
民
句
為
依
訟
充
任
會
計
師
。

七

本
條
例
自
公
布
施
行
。

(
十
四
出
品
等
考
試
統
計
人
員
考
試
條
例
間
上
)

條

第第

條

几
統
計
人
員
之
高
等
考
試
，
除
法
律
則
有
規
定
外
，
依
本
條
例
之
規
定
行
之
。

佫

中
單
民
國
人
民
，
有
左
列
各
欺
資
格
之
一
者
，
得
應
統
計
人
民
之
高
等
考
試
。

一
，
國
立
或
經
立
集
之
公
在
立
大
學
，
獨
立
學
院
，
或
專
科
學
校
，
修
統
計
﹒
經
濟

財
政
﹒
荷
器
等
學
科
三
年
以
上
串
誨
，
為
有
證
害
者
。

二
，
教
育
部
承
認
之
國
外
大
學
，
獨
立
學
說
，
或
專
科
學
校
，
修
級
計
﹒
經
濟
﹒
街

政
﹒
商
業
等
學
科
三
年
以
士
學
業
，
得
有
誼
會
者
﹒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給
錢
袋
緝

}
戶
一
九



態第

三
ε

餘

回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怯
規
彙
偏

.匙

、 、

間

O 

一
-
一
'
，
有
大
學
或
專
科
學
校
統
計
﹒
總
濟
﹒
財
政
﹒
商
業
組
哲
學
科
畢
業
之
伺
等
學
力
，

經
檢
定
考
試
及
格
者
。

間
，

m哪
有
統
計
專
門
學
術
技
能
成
著
館
，
將
審
資
及
格
者
。

查
，
經
普
通
考
試
及
格
四
年
後
，
成
曾
任
各
機
關
統
計
職
路
，
民
與
委
任
官
相
官
職

發
三
年
以
上
者
。

第
一
試
之
科
目
如
在
。

崗
女
﹒

「
-
e
L
論
文

-
J
之
一
「
瓜
崗
女
﹒

黨
義
。

「
-
L三
民
主
義
，
之
一L
建
國
大
綱
，
三
-
L建
國
方
辱
，
1個
L中
國
國
篤
黨
草
藥
每
首

及
決
議
案
。

f喙

第
二
試
之
科
目
如
左



申

必
試
科
目

「
-
L國
民
教
府
組
織
怯
，
三
亡
政
治
學
，
「
一
日
一
」
經
濟
學
，
「
悶
，
一
財
政
學
，
「
軍
」
祉
，

學
J
C
統
計
學
，
1
七
」
現
行
統
計
泊
親
，
可
八
」
各
國
戲
計
制
度
，
「
九
」
各
國
留
勢
瀚

計乙
選
試
科
目
。

二

L
統
計
方
法
論
，
「
二
，
一
物
價
指
數
論
，
之
三

L數
理
統
計
，
1
四
L人
曰
“
研
計
，
叮
五
」

女
化
統
計
，
三
已
經
濟
統
計
，
「
七
L
外
國
文
。

以
上
選
試
科
詞
，
但
恕
a
一
種
。

第

{串

第
二
一
試
，
就
應
試
人
必
試
乏
科
目
及
其
經
艙
，
面
試
之o

五

11 

六
倍
本
條
例
自
公
布
日
施
行
。

(
十
五
)
品
等
考
試
外
交
官
領
事
官
考
試
條
例
街
上
)

" 
{在

凡
外
交
官
領
導
官
考
試
，
除
按
律
別
有
規
定
外
，
依
本
佛
例
之
規
定
衍
之o

考
試
歸
公
布
考
試
誌
溺
愛
緝

問



第第

考
試
悅
h
布
考
試
法
規
彙
緝

四

條

申
佇
民
川
人
峙
，
有
左
列
各
款
資
格
之
一
者
，
街
路
外
交
官
領
導
官
考
賦
。

' 
史
必
經
章
義
之
公
私
立
大
學
，
獨
立
學
路
，
或
專
科
學
校
，
會
法
律
﹒
故
治

-
M仲
如
﹒
商
業
等
學
科
一
三
年
故
土
畢
業
，
為
有
證
害
者
。

一
了
紋
育
部
承
認
之
國
外
犬
學
，
獨
立
學
說
3

或
專
科
學
校
，
修
法
律
﹒
故
治
﹒
經

濟
﹒
商
業
鋒
學
科
一
三
年
以
上
畢
業
，
得
有
證
書
看
﹒

一
三
，
會
大
學
或
專
科
學
校
法
律
﹒
政
治
﹒
經
濟
﹒
商
業
等
學
科
轟
甜
甜
之
間
等
學
力
，

經
檢
定
考
試
及
格
濁
。

因
，
磁
一
封
外
交
專
門
學
術
披
能
或
著
伶
，
經
審
資
及
格
者
。

玉
，
經
普
通
考
試
R
A格
倒
無
後
，
或
曾
任
外
交
橋
關
委
時
宮
，
及
與
委
往
會
相
當
職

務
一
三
年
政
上
者
。

錄

第
一
默
之
科
目
如
左
o

關
文
，



第

個

「
-
L論
文
，
'
之
一
」
公
文
。

黨
議
。

「
-
L一
立
民
進
義
，
「
二
L
趙
國
夫
綱
，
三
一
」
越
摺
方
巷
，
「
四
」
中
國
國
民
黨
重
要
露
會

及
決
議
欒
。

鴿

第
三
試
之
科
臼
如
渣
。

申

必
軾
科
目
。

「
-
L國
民
歡
府
組
織
謗
，
「
自
己
民
法
，
「
三
」
國
際
公
法
，
「
圓

L國
際
私
法
，
「
五
」
外

交
車
，
「
A
A
L中外
條
約
，
「
七L
國
際
貿
易
政
策
，
「
λ
ι第
一
外
國
文
。

給
女
。
L

「
英
女
，
成

乙
選
軾
科
白
。

「
}
L行
故
謗
，
「
二
L刑
怯
，
三
亡
海
商
法
，
「
阻
L
外
國
改
治
制
度
，
「
宜
」
經
濟
學
，

三
台
商
業
學
，
「
七
」
商
撓
地
理
，
「
λ
」
中
國
實
業
概
魂
，
一
‘
九
L教
育
衍
歐
及
現
行
歌

考
試
說
公
布
考
軾
諮
親
黨
組
騙

個



攤賣每

主

卓
有
時
恥
說
公
布
考
試
按
規
彙
騙

間
間

有
法
令
，
「
十L第
二
外
崗
女
@

故
土
選
賦
科
目
，
任
選
一
日
一
薇
。

條

第
三
斌
，
就
應
考
入
必
試
之
科
盟
及
其
經
驗
，
以
國
語
或
外
國
語
面
試
之
﹒

六
條
本
條
例
自
公
布
自
施
行
。

(
十
六
U
高
等
考
試
司
法
官
律
師
考
試
條
例
為
主

第多會

條

几
司
法
官
考
試
，
除
按
律
則
有
規
定
外
，
依
本
修
例
之
規
定
行
之
。

線

中
華
民
國
人
民
，
布
左
列
各
款
資
格
之
一
潑
，
侍
應
商
按
官
考
試
。

一
，
國
立
或
經
立
集
之
公
社
立
大
學
，
獨
立
學
位
，
或
專
科
學
校
?
修
怯
館
，
政
治

學
科
三
年
以
上
畢
業
，
為
有
種
書
餐
。

-
了
，
教
育
部
承
認
之
國
外
犬
學
〉
獨
立
學
院
，
或
專
科
學
校
，
信
怯
律
﹒
政
治
學
科

5
年
以
上
畢
業
，
待
有
誼
會
者
。

一
立
，
有
大
學
或
專
科
學
校
怯
律
﹒
政
治
學
科
畢
業
之
間
等
學
刃
，
經
檢
定
考
試
及
給



第費S第

" 五

著
o 

間
，
擁
有
法
律
專
門
學
街
技
能
或
著
作
，
經
審
資
及
梅
者
。

務
-
2年
斟
上
看
。

萃
，
m
m普
通
考
試
及
格
周
年
後
，
或
會
任
詞
法
機
關
委
任
官
，
及
與
委
任
官
相
當
職

六
，
在
間
內
外
專
門
以
上
學
候
，
俊
怯
律
﹒
政
治
學
科
一
年
斟
上
得
有
舉
為
誼
會
，

並
曾
在
專
門
以
上
學
梭
，
教
授
本
佛
例
第
六
條
必
試
稱
自
二
年
以t'

或
曾
任
審
剝

奪
路
二
年
以
上
，
或
結
院
記
錄
事
發
一
三
年
以
上
藉
。

詞
法
官
考
試
次
第
如
左
。

(f. 

一
，
為
軾
。

-
7
萬
紋
。

線總

自
初
試
分
第
一
試
，
第
二
試
，
第
三
軾
@

街
試
之
第
一
試
科
目
如
在
0

灣
戰
能
公
有
考
試
捨
巍
彙
緝

閻
王



割草

六

考
試
說
公
布
考
試
法
競
彙
騙

"
六

圖
文
。

、

「
一
」
論
女
，
之
一
」
公
艾
。

無
義
。

「
-
L
Z一
昆
虫
議
，
立
一L建
國
大
綱
，
「
芝
L
建
國
方
霉
，
「
間L中
國
國
民
黨
重
要
宣
會

民
踐
踏
欒
O

總

4初
試
之
第
二
試
科
目
如
左
。

甲

必
試
科
目
。

「
一L閻
民
故
府
組
織
法
，
2
古
民
法
，
三
-
L商
事
法
章
，
「
四L
土
地
路
，
一
』
玉L勞
慟

按
規
'
之
企
刑
訟
，
「
七
」
民
事
訴
訟
怯
，
「
八
」
刑
事
訴
諮
倍
。

乙
還
試
科
目
。

「
一
」
衍
故
謗
，
三
立
法
院
組
織
法
，
三
亡
國
際
在
法
，
「
個
」
國
際
公
法
，
「
歪
」
刑
事

故
饋
，
「
A
C犯
罪
學
，
「
七
」
監
獄
學
，
「
λ
」
外
國
丈
。



第第第第第
十
一
線 七入九十

以
上
選
試
科
目
，
任
選
三
一
種
。

條

-
初
試
之
第
一
一
一
試
，
就
民
法
﹒
商
事
龍
混
﹒
土
地
給
﹒
勞
動
怯
規
﹒
刑
法
王
科
阻
，

U
A

應
考
入
之
經
驗
區
試
之
o

傢

而
試
時
﹒
得
困
縣
考
入
諦
泉
，
或
典
試
委
員
長
認
鑄
必
襲
，
也
承
所
試
之
詩
規
。

初
試
及
格
者
，
授
以
司
怯
官
初
試
及
格
鐘
書
，
依
學
習
規
划
研
定
，
分
發
學
習
。

條

前
項
學
習
規
划
，
由
司
法
院
定
之
o

有
司
法
官
-
初
試R
A格
證
害
者
、
待
依
法
充
任
律
師
。

{串

再
試
於
學
M
H期
滿
後
行
之
，
再
試
日
期
，
由
詞
怯
院
咨
詢
考
試
院
定
之
。

前
項
再
試
日
期
，
須
於
一
個
月
前
公
告
之
o

再
試
典
試
委
員
會
9

設
委
員
長
一
人
，
委
員
四
人
至
六
人
。

典
試
委
員
長
，
由
國
民
政
府
稍
候
，
身
試
委
員
，
也
考
試
院
說
左
列
各
款
人
員
，
加

帶
擬
定
，
是
歸
國
民
政
府
該
定
筋
淚
。

考
試
院
公
有
考
試
結
緝
彙
說

四

七



第
十
三
倍

頭
十
三
總

第
十
四
綠

第
十
五
條

第
十
六
儲

第
十
七
機

考
試
院
一
公
布
考
試
按
規
建
緝

m 
A 

一
，
曾
任
或
現
任
筒
任
法
官
，
及
商
品
摺
行
政
人
員
。

二
，
其
他
富
有
法
律
學
識
及
經
驗
之
專
家
。

再
試
分
鐘
試
﹒
面
試
及
學
習
成
鑽
審
壺
-
2績
。

筆
試
科
日
，
由
典
試
委
員
會
定
之
，
但N
M擬
剩
鍍
金
宴
科
目
。

面
試
，
就
路
考
入
學
習
期
肉
之
經
驗
，
面
試
之
。

筆
試
閱
試
及
學
習
成
精
審
查
，
應
平
均
計
算
分
數
。

再
試
及
格
者
，
忱
缸
子
再
試
及
格
誼
會
，
依
誰
任
舟
，
其
不
及
格
者
，
論
行
學
習
，
得

應
弟
三
次
再
試
d
y

但
m
M一
次
鑄
限
。

本
悔
例
自
公
布
自
施
行
。

第

(
十
七
〉
一
口
川
等
考
試
溢
獄
官
考
試
條
例
(
閱
上
)

凡
監
獄
官
之
高
等
考
試
，
除
怯
律
別
有
規
定
外
，
依
本
僚
例
之
規
定
行
車
。

4怠

第

-閹.-
{串

中
華
民
國
人
民
，
有
左
胸
各
款
資
格
之
一
看
，
僑
應
監
獄
官
之
商
都
考
試
。



一
，
固
立
成
都
立
案
之
公
社
立
大
學
可
獨
主
學
說
，
成
專
科
學
校
，
修
政
治
﹒
浩
律

﹒
社
會
﹒
監
獄
停
學
科
三
年
以
上
畢
業
，
街
有
證
會
者
。

三
，
教
育
郭
承
認
之
國
外
大
學
‘
獨
立
學
院
，
裁
專
科
學
校
，
信
政
治
﹒
法
律
，
紅

會
﹒
監
獄
蛇
神
學
科
三
年
以
上
學
業
，
為
有
鎧
密
者
。

一
立
，
有
大
學
成
專
科
學
校
政
治
，
法
律
，
社
會
，
監
獄
等
學
科
畢
業
之
間
等
學
刃
，

敵
機
定
考
試
及
格
者
e

凹
，
磁
有
收
獄
專
門
路
，
術
技
能
成
著
作
?
經
審
，
資
巨
格
者
。

去
，
經
脅
迫
考
試
及
樽
四
年
後
，
或
曾
任
監
獄
行
政
機
關
，
陸
獄
看
守
所
委
任
官
司
，

及
與
美
何
智
紹
當
職
路
-
1年
均
上
者
。

六
，
在
川
間
內
外
專
門
以
上
學
紋
，
修
改
拾
，
怯
偉
、
研
會
?
監
獄
等
學
科
一
年
以
上

畢
業
得
穹
的
叫
密
?
並
曾
在
專
門
做Lt
學
校
教
授
本
綠
例
第
潤
滑
條
必
試
科
H

…
年
以
上

，
或
穿
院
還
誠
行
改
機
踢
，
或
監
獄
看
守
研
委
任
官
識
撈
一
牢
門
以
上
者
串

考
試
院
公

考
試
一
方
現
美
騙

四

九



第第

凶 一-
-
m條

考
試
說
公
布
考
試
怯
親
真
緝

直

O 

第
-
軾
立
科
目
如
在
。

關
文
e

「
一
」
論
文
'
之
一
」
公
文
。

黨
義
。

「
-
L三
日
內
車
義
，
三
-
L建
國
大
綱
，
三
一
」
趙
國
方
囂
，
「
四
L中
國
國
品
黛
重
要
向
晶
宮

及
決
說
案
。

{進

第
二
試
之
科
目
如
左
﹒

甲

岱
式

3
1

。

且
W
A
X臣"
這A
T
E
-

「
一
」
路
民
政
府
組
織
法
，
三-
L刑
怯
，
3
7.. 
一
刑
事
訴
訟
法
，
「
閥L監
獄
學
?
「E
m
L現

行
監
獄
怯
銳
，
-
A
C犯
罪
學
，
「
七L
工
鐵
管
理
，
叮
入L
刑
導
依
策
，

「
詮
鞏
戚
化
改

策
，
民
自
獄
入
教
濟
政
策
」
「
九
」
監
獄
衛
生
凶
嚀
。

乙
還
試
科
目
。



第

去

第

-1 ... 

y、

第

(
四
)
社
會
學
，
「
玉L警
察
學
，

之
內
，
…
監
獄
統
計
學
，
…

u

七
L
犯
涼
心
理
學
，
可
入L
法
醫
學
犬
蔥
，
「
九L
外
國
文
a

二
)
民
給
‘
二
一
)
路
院
何
綠
油
，
'
(
一
-
一
)
指
紋
學
，

以
，r
s選
試
科
目
守
佳
選
…
一-
n
m
s

(海

第
一
一
一
試
就
刑
均
可
m
M獄
叩
門
中
，
現
行
股
獄
怯
棍
，
刑
事
質
策
問
科
日
，
及
其
經
驗
，
面

試
之
。

條

考
試
拉
格
者
，
投
以
及
格
證
霄
，
依
鍊
習
規
則
所
定
，
勢
發
各
新
館
練

m
w汀，
期
滿
後

'
依
法
任
用
﹒
個
會
科
吳
獄
一
殼
，
或
按
院
一
圳
路
新
去
看
守
研
所
長
一
年
以
上
者
，
為

免
其
練
習
。

組
研
習
規
則
，
也
詞
諮
院
定
之
。

七
條
本
悔
例
自
公
布
日
施
行
。

(
十
九
)
高
等
考
試
商
醫
醫
師
考
試
條
例
(
閉
上
)

第

錄

几
百
臀
醫
師
考
試
，
除
法
律
別
有
規
定
姐
"
、
依
本
條
例
之
現
定
行
乏
。

考
試
說
公
布
考
試
法
鐵
籠
績

主



第第

‘區司.-‘祖國.

-‘閹.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怯
銳
彙
緝

在

{海

中
華
民
騙
人
民
-
7
1何
反
魚
各
欺
資
格
之
一
看
，J

噁
悠
醉
心
和
醫
師
考
試
。

一
，
關
立
戚
本
立
札
疚
之F
H加
私
立
大
學
，
獨
致
學
院
，
成
專
科
學
校
，
儉
轉
學
科
四
年

以
上
畢
業
奮
得
有
誼
會

O 

二
，
教
育
部
承
認
克
國
外
大
學
，
獨
立
學
院
，
或
專
科
學
校
，
修
醫
學
喇
叭
四
午
故
土

畢
業
可
得
有
詩
害
者
。
/

一
立
，
有
大
學
或
專
科
叮
叮
叮
校
路
路
科
堪
業
之
間
學
學
力
，
抑
制
核
定
考
試
及
格
者
。
i 

間
，
聽
軒
醫
學
專
們
學
術
技
能
喘
一
截
稿
作
，
那
審
費
及
格
脅
。

一
兔
，
經
普
通
考
試
及
格
四
年
後
，
或
自
轉
院
自
身
，
在
間
一
地
方
說
佇
業
務
﹒
三
年
以

上
，
得
有
輯
朋
害
者
。

條

第
…
試
之
斜
拉
如
在
。

國
女
。

-
J
L諭
艾
，
之
一L
公
文o



第

四

黨
義
。

一
一
一
一
民
重
誤
，
(
一
一
)
建
國
大
綱
，
(
一
一
一
)
建
聞
方
痺
，
(
四
)
中
國
國
民
黨
直
接
室
一
百

及
決
議
錄
。

條

德
二
試
之
科
目
如
左
。

申

必
試
科
目
，

(
一
)
崗
民
政
府
組
織
話
，
(
一
一
」
法
制
大
悉
，
(
一
一
一
)
解
剖
學
，
(
組
織
學
在
肉
)
(
閱
)
鐘

聲
學
可
(
五
)
病
理
學
，
(
病
理
解
剖
學
﹒
訟
啟
學
在
的)
(
A
C礎物
學
'
(
七
)
衛
生
學

'
(
細
菌
學
在
肉
)
，
〔λ)診
斷
能
亭
，
戰
艦
別
診
斷
學F
A九
)
醫
化
學
，
(
十
)
肉
科
學

?
(
十
二
外
科
學0
(耳
鼻
間
收
科
學
﹒
皮
膚
病
學
/
﹒
性
病
學
﹒
在
肉
)
，

乙
還
試
科
目
。

(
一
)
哼
一
科
學
，
(
二
)
婦
科
學
，
云
一
)
兒
科
學
習
(
間
)
飢
似
科
學
，
(
五

)
X
免
酸
甜
申
(
中
C

精
神
病
學
等
(
七
)
傳
染
病
學
，(
λ
)治
療
學
，
(
九
)
外
路
艾
。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按
規
處
偏

王
一
-



第第第

望正..... 
'、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法
規
彙
編

五
四

以
上
選
試
科
目
，
佳
選
一
三
種
。

總

第
三
試
，
就
應
試
人
必
試
之
科
目
及
其
經
驗
，
國
裁
之
。

几
依
本
條
例
考
試
及
格
之
人
員
，
也
叮
依
法
充m
u商
臀
醫
師
。

條

七
鱗
本
條
例
自
公
布
臼
施
行
。

〈
十
九
〉
品
等
考
試
藥
師
考
試
條
例
高
上
〉

第錯，

- --
你練

此
樂
師
考
試
，
除
法
律
別
有
現
定
外
?
依
木
條
例
之
規
定
行
之
.

中
華
民
間
憫
人
說
，
若
左
列
各
玖
資
格
之
一
君
，
符
應
樂
師
考
試
。

一
-
J
關
立
或
經
立
錐
之
R
C私
立
大
學
?
獨
立
學
說

-
J
或
專
科
學
校
，
俊
乘
車
科
三
年

以
上
畢
業
唱
得
有
證
帶
者
。

三
，
教
育
郭
承
認
之
國
外
大
學
，
獨
立
學
說
，
或
專
科
學
校
，
修
藥
學
科
三
年
以
上

畢
業
轉
有
設
書
密
。

一
立
，
有
大
學
或
專
科
學
校
藥
學
科
學
業
之
間
等
學
力
，
經
檢
定
考
試
民
格
者
。



鑄
γ
豆

第

闢

間
，
確
有
樂
學
專
門
學
街
技
能
成
著
館
，
經
審
查
及
格
意
。

五
，
餒
普
通
考
試
及
格
四
年
後
或
由
醫
院
欒
房
出
身
，
在
闖
一
地
方
就
行
業
甜
甜
三
鈕
，

以
上
，
得
有
證
明
害
者
。

條

第
一
試
之
科
目
如
左
0

國
文
o

「
-
L論
丈
「
，
-
-
L公文
。

黨
錢
。

「
-
L三
民
主
義
，
之
一
!
建
國
大
約
，
「
一
日
已
建
國
方
囂
，
「
凶

L中
國
國
民
黨
重
要
宣
官

及
決
議
案
。

能

第
二
獻
之
科
自
如
在
，

必
試
科
目
。

「
-
L閱
日
內
故
府
組
織
絡
，
三-
L諮
制
犬
蔥
，
「
一
旦
，
一
藥
用
描
物
學
，
「
凶
」
盤
樂
學
可
直
」

甲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怯
晶
晶
處
緝

五
五



第

主

鑄

,J.. 
~、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法
規
覺
緝

五
六

製
欒
化
學
，
「A
f
A
M研
化
學
，
「
七
」
聽
口
m
m磁
定
，
「A
L
衛
生
化
學
心
「
九
」
級
制
化
學

乙
選
試
科
目

「
-
L調
劑
學
，
之
一
」
毒
樂
學
，
三-L樂
學
怯
裁
，
「
四L梁
工
學
，
「
五L細
菌
學
民
免

疫
學
大
晶
晶
，
「
六
L
電
管
化
學
，
「
七
1樂
曲
粥
，
「
入L梁
海
學
，
「
九L製
劑
岫
唔
，
「
十L臟

服
份
化
學
，
「
十
一
L外
國
文
。

位
上
還
試
科
目
，
任
選
一
-
一
聽
。

{各

第
一
芒
試
，
就
應
試
人
必
試
立
科
目
反
其
經
駿
，
面
試
乏
。

條

几
依
本
條
例
者
試
泣
格
之
人
員
，
得
依
諮
充
任
第
帥
。

第

七

本
條
例
自
公
布
日
施
行
。

(
三
十
)
普
河
考
試
行
政
人
員
考
試
條
例
品
主
)

條

第第

--
f在

几
行
政
人
員
乏
普
通
考
試
，
除
法
律
別
有
競
定
外
，
依
本
條
例
之
規
定
行
之
。

中
華
民
國
人
民
，
有
左
列
各
款
資
格
之
一
看
，
侍
應
行
政
人
員
之
普
通
考
試
。

條



第

了
，
經
立
泉
之
公
私
立
高
紋
中
學
，
當
制
中
學
，
或
其
他
間
等
學
梭
畢
業
，
為
有
設

害
者
。

二
，
有
說
欽
研
列
學
被
畢
業
之
間
等
學
力
，
經
檢
定
考
試
及
格
者
。

之
一
﹒
作
一
斗
屯
及
可
放
育
報
立
志
拭
法
，
祕
乏
國
內
一
專
門
以
上
學
校
，
俊
政
治
﹒
社
會
﹒

拉
濟
學
校
一
年
以
上
，
是
業
借
宿
證
害
者
。

閥
、
有
考
試
一
法
你
們
交
條
川
崎
一
叭
叭
至
第
四
拭
所
列
質
梅
之
一
者
。

去
‘
曾
在
行
F
M機
關
服
務
三
年
州
州
上
‘
得
有
證
明
害
者
。

{I，革

第
一
試
之
科
臼
如
左
。

國
文
。

(
一
)
論
文
，
(
二
)
公
丈
o

黨
義
。

卅
一
)
三
民
主
義
，
(
一
一
)
建
國
方
略
。

考
試
陽
公
布
考
試
拔
規
彙
緝

五

七



第

四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按
規
彙
騙

五
λ 

條

第
二
試
之
科
目
如
左
。

甲

必
試
科
目
。

三
)
怯
制
大
意
，
(
二
)
經
濟
大
意
，(
-
2
)
現
行
接
兢
解
釋
，
(
四
)
中
外
厲
處
，
(
五
)

中
外
地
理
。

乙
選
試
科
目
。

一
，
几
路
普
通
行
政
人
員
考
試
者
，
應
遺
產
列
科
目
三
績
。

(
一
)
政
消
息
;
(
二
)
社
會
學
，
二
三
)
行
政
法
，
(
四
)
自
法
治
現
，
(
五
)
倫
理
學

o

二
，
凡
應
財
發
行
改
人
民
﹒
會
計
人
民
﹒
統
計
人
員
考
試
者?
照
選
在
列
科
目
二

和1二
)
教
學
，
(
一
一
)
財
政
學
人
一
-
一
)
鑄
記
學
，
(
間
)
會
計
學
，
(
五
)
統
計
學
。

一
二
、
凡
應
外
交
行
改
人
員
，
及
使
領
館
職
員
考
試
者
，
關
於
左
列
科
目
，
除
必
須
選

一
一
總
外
國
女
外
，
再
選
其
他
科
目
式
稽
。



(
一
)
外
國
女
英
﹒
浩
﹒
總
﹒
俄
﹒
日
本
﹒
意
犬
刺
﹒
椅
蘭
﹒
西
班
牙
(
二
)
國
際
法
，

三
一
)
現
行
佫
約
解
釋
‘
(
四
)
近
世
外
交
車
，
(
五
)
商
議
學
，

(
4川
)
國
際
貿
易
。

第

五

條

第
三
試
，
就
應
試
入
學
試
之
科
目
及
其
經
驗
，
因
軾
乏
。

第

六
條
本
儲
倒
自
公
布
自
路
行
。

(
廿
一
〉
普
通
考
試
教
育
行
政
人
員
若
試
條
例
(
間
上
)

一
儕
凡
教
育
行
政
人
員
之
普
通
考
試
，
除
法
律
別
有
競
定
外
，
依
本
條
例
之
規
定
行
之
。

中
華
民
國
人
民
，
有
左
列
各
款
資
格
拉
一
者
，
得
應
教
育
行
政
人
員
之
普
通
考
試
。

或
舊
制
中
學
畢
業
，
待
有
背
書

第第

條

一
，
經
立
集
之
公
私
立
師
範
學
校
工
口
阿
紋
中
學
，

者三
?
有
前
敗
所
周
學
校
畢
業
之
間
等
學
均
型
經
檢
定
考
試
及
格
者
。

立
，
有
考
試
諮
鴛
五
條
第
一
欽
還
第
四
歎
所
列
資
格
之
一
者
。

間
，
會
往
高
級
小
學
以
上
學
校
教
職
員
，
戚
在
教
育
機
關
眼
發
三
年
以
士
，
得
有
蟑
螂

考
試
說
公
布
考
試
法
規
囊
緝

主

丸



第第
中
間

考
試
歸
公
布
考
軾
按
規
彙
瀰

六
O

明
害
者
。

線

第
一
試
之
科
自
如
左
。

國
艾
。

「
-
L論
文
'
之
一
」
公
艾
。

黨
義
。

「
-
L三
民
主
義
，
「
二
」
建
國
方
譽
。

條

第
二
試
乏
科
自
如
屋
。

申

必
試
科
目
。

三

L
注
制
大
意
，
三
f
L教
育
原
理
，
之
一-
L教
育
行
前
大
觸
及
現
行
教
育
緝
令
?
「
間
，

ν

中
關
教
育
處
，
「
五L學
校
管
理
。

乙
選
試
科
目
。

叮
-
L說
學
綱
要
，
「
三L教
育
制
餘
，
「
-
Z
L教
育
齡
計
，
「
四L課
程
論
實
「
五L教
學
怯



，
「
六
」
鄉
村
教
育
，
「
七L教
育
心
理
學
，
「
八L
外
國
文
。

第

以
上
選
試
科
目
，
佳
選
二
髓
。

第
三
試
，
就
應
試
λ
必
試
之
科
目
及
其
經
驗
，
面
試
之
。

五

第

條

六
饑
本
條
例
自
公
布
自
施
行
。

(
甘
二
)
普
通
考
試
街
生
衍
政
入
真
考
試
條
例
品
生

-
條
凡
衛
生
行
政
入
口
只
之
普
通
考
試
有
餘
給
律
別
有
規
定
外
，
依
本
條
的
之
裁
定
行
之
的

第第

條

中
華
民
崗
人
民
，
有
左
列
各
款
資
格
之
一
者
，
待
應
衛
生
行
政
人
員
之
贅
述
考
試
。

一
，
經
立
案
之
公
私
立
高
級
中
學
，
舊
制
中
的
竿
，
或
其
他
間
等
學
校
品
棠
，
待
有
錯

害
者
。

-
了
，
有
前
欽
所
列
學
校
畢
業
之
同
鋒
學
兔
，
經
檢
定
考
試
及
格
者
。

豆
，
有
考
試
結
第
五
條
第
一
款
至
第
四
欺
所
列
資
格
之
一
者
。

間
，
曾
在
衛
生
醫
樂
機
關
服
務
三
年
以
上
，
待
有
設
害
者
。

考
試
說
公
布
考
試
法
規
彙
編

六
{



貨，第第第

---四主-L 

，、

考
試
說
公
布
考
試
治
規
彙
緝

An-

4犧

第
一
試
之
科
目
如
左
o

國
文
。

「
一
」
論
文
，
之
一
」
公
丈
。

黨
議
。

「
-
L
=
-
R
盡
義
，
2
7
.
}
建
國
方
答
。

條

第
二
試
乏
科
目
如
左
。

「
-
L按
學
過
論
，
三
一
」
衛
生
學
，
「
一
戶
口
現
行
衛
生
給
親
，
「
四

L傳
染
病
學
，
「
玉
」
細

菌
學
及
免
疫
學
F

「
六
L
生
命
統
計
學
，
「
七
L衛
生
教
育
學
，
「
八
L救
急
學
，
「
九L隔

離
及
消
毒
品
悶
，

條

第
三
試
就
應
試
人
筆
試
之
科
甘
，
及
其
經
驗
，
面
試
之
。

條

本
條
例
自
公
布
自
跑
行
。

(
廿
三-
v普
通
考
試
監
獄
官
考
試
條
例
(
間
上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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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
几
監
獄
官
之
普
通
考
試
，
除
法
律
則
有
想
定
外
，
依
本
條
例
之
規
定
行
之
o

候

中
華
民
國
人
民
，
有
左
列
各
歇
資
格
之
一
者
，
帶
應
監
獄
官
之
普
通
考
試
。

‘,‘ 

一
，
徑
立
案
之
公
私
立
高
級
中
學
，
舊
制
中
學
，
或
其
他
問
等
學
榜
畢
誨
，
每
有
證

害
者
e

二
，
有
前
欽
所
列
學
梭
畢
業
之
同
等
學
力
，
經
檢
定
考
試
及
格
者
。

一
]
一
手
在
國
立
及
經
教
育
部
立
血
染
或
承
認
之
間
肉
外
專
門
以
土
學
校
，
修
政
治
﹒
法
律

﹒
吐
會
﹒
監
獄
等
學
科
，
一
年
至
三
年
『
蟲
業
待
有
誼
會
者
。

闕
，
有
考
試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款
至
第
倒
敘
所
列
資
格
之
一
看
。

蛋
，
會
在
商
品
前
機
關
服
鹿
三
年
以
上
，
為
有
發
閉
會
發

o

條

第
一
試
之
科
自
如
在
@

國
女
。

「
一.... 
一
論
丈
'
之
一
」
公
寰
。

考
試
陽
公
浦
考
試
諮
說
建
組

六
一
-
一



第

四

第

五

~ 
_1. 

r、

第

七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怯
規
彙
騙

六
四

黨
義
。

J
L
三
民
主
義
，
立
古
建
國
方
回
答
。

條

第
三
試
之
科
目
如
左
。

三

1
刑
法
。7
之
一
L刑
事
訴
訟
法
，
3
日)
L鹿
獄
學
可
「
倒
現
行
監
獄
法
規
，
「
五
」
工
鴿

管
你
J
U
T之
內
當
獄
衛
生
學
。

f~ 

第
一
司
試
?
'
就
版
時
試
入
筆
試
名
科
臼
及
其
經
驗
，
面
試
之
。

f!ti 

考
叫
到
泛
舟
山
川
刃
，
投
川

M
及
伶
證
﹒
霄
，
依
綠
習
兢
則
所
定
，
分
發
各
新
單
線
習
，
期
滿
緩

?
按
怯
任
舟
，
但
村
任
路
獄
者
守
所
委
任
官
六
個
月
以
上
者
，
為
見
其
練
習
。

兢
習
規
則
，
也
詞
怯
院
是
之
o

條

本
條
例
自
公
布
自
施
行
。

第

(
廿
四
)
普
通
考
試
法
院
書
記
官
考
試
條
例
「
伺
主

一
條
凡
沾
院
書
記
宮
之
普
通
考
試
，
除
法
律
制
有
競
定
外
，
依
本
條
例
之
鐵
定
行
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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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.四.
條

中
華
民
國
人
民
，
有
左
列
各
快
資
格
之
一
者
，
得
應
法
院
書
記
宮
之
普
通
考
試
。

一
，
經
立
案
之
公
在
立
高
級
中
的
竿
，
當
制
中
學
，
或
其
他
間
等
學
校
且
中
業
，
待
有
證

害
者
。

二
‘
'
，
有
前
欽
所
列
學
梭
畢
蝕
潮
芝
倒
等
的
學
均
，
經
檢
定
考
試
及
格
者
。

…
立
，
在
叭
叭
立
及
路
教
育
部
立
槃
或
承
認
乏
凶
內
外
專
們
以
上
學
校
，
修
政
治
﹒
泊
徐

﹒
社
會
胡
啟
抖
，
-
M中
亟
三
年
q

踏
進
待
有
證
害
者
。

四
句
有
考
試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狀
張
策
叫
放
所
列
資
格
之
…
者
。

有
此
，
竹
在
司
法
的
問
服
務
一
一
站
以
上
，
帶
有
設
明
養
活
。

條

第
…
試
之
科
臼
如
左
o

問
艾
。

-l 

「
-
L論
文
，
-
J
-
L
R
位
女
。

黨
義
。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結
親
彙
編

六
五



第

m
四
L
U條

、、

館
"
五

第

-L 

，、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怯
規
彙
緝

六
六

「
-
L三
民
主
義
，
之
一L建
國
方
答
。

第
二
試
之
科
目
如
左
。

「
一
」
泊
學
過
論
，
「
三
」
站
院
組
織
法

U
F
「
一
一-L刑
法
概
宴
，
「
四
」
民
法
概
耍
，
「
玉
」
刑

事
訴
訟
法
概
耍
，
「
A
A
L民
事
訴
訟
怯
概
耍
，
「
七L
統
計
學
。

條

第
三
試
，
就
應
試
人
筆
試
之
科
目
及
其
經
驗
3

面
試
之
。

條

本
條
例
自
公
布
日
施
行
。

第

全
一
十
五
)
普
通
吹
試
誓
山
飛
行
政
人
員
玫
試
條
例
「
甘
年
三
月
公
布
」

一
凡
警
谷
一
行
成
人
員
之
普
通
考
試
，
除
法
律
制
有
規
定
外
，
依
本
條
例
之
規
定
行
之

o

條

第

-﹒-國﹒
條

中
心
早
民
問
人
民
有
左
列
各
款
資
格
之
一
者
，
符
應
警
察
行
政
人
員
之
普
通
致
試
。

了
，
經
立
)
隸
之
公
取
立
高
級
中
學
，
咨
制
中
學
，
或
其
他
周
等
學
校
畢
獎
，
總
有
正

害
者
。

三
，
有
前
欲
所
列
學
校
畢
業
之
間
等
學
海
經
被
定
改
試
及
格
者
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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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.唔唔-........ 

一
立
，
國
肉
外
警
察
法
律
政
怯
學
梭
一
年
以
上
畢
業
，
得
有
証
害
者
。

間
，
有
致
試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比
﹒
至
詢
問
款
，
所
夠
資
格
之
一
者
。

玉
，
曾
任
警
察
機
關
委
任
官
及
與
委
任
官
相
當
職
務
一
年
以
上
者
。

六
，
國
肉
外
罕
事
學
校
一
年
以
上
畢
業
，
但
何
有
証
害
者
。

條

第
…
試
之
科
自
如
在
o

國
女
。

一
，
論
丈
，
式
，
公
文
。

黨
義
。

一
，
三
民
主
義
，
二
，
建
國
方
恕
。

條

第
二
試
之
科
目
如
左
。

甲

必
試
科
目
。

「
立
法
制
大
意
，
、
三-
L警
察
學
，
「-
Z
L違警
罰
法
，
「
四
」
現
行
警
察
詰
緝
。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法
規
彙
緝

六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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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-1.晶

，、七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法
兢
業
組

六
入

己

選
試
科
目
。

「
亡
警
察
勤
務
要
則
，

3
7
」
刑
法
棋
藝q
「
一
日
-
L戶
籍
法
s

「
m
L
地
方
自
洽
諮
規
，

「
五
L
統
計
學
，
之
內
L
衛
位
警
察
，
可
七L
消
防
警
察
，
「
入L
指
紋
學
?
「
丸
」
警
犬
學
，

「
十
L
偵
賞
心
待
，
可
十
一L
易
測
圈
，
「
十
一
-
L步
兵
說
興
，
「
十
一
-
己
陣
中
要
務A
T哩，

「
+
四
九
射
擊
放
純
?
可
十
五L
獎
監
獄
範
。

以
上
起
試
科
幻
，
佳
選
-
X照
。

條

第
三
試

將
一
句
試
人
鋒
事
試
之
科
目
，

R
A其
經
驗
面
試
之
。

條

致
試
M
m格
者
，
但
何
就
其
所
缺
乏
學
徜
經
驗
加
以
訓
練
，
前
項
訓
練
章
程
，
也
內
政
部

定
之
。

條

本
條
例
自
各
布
日
施
行
。

第

(
廿
六
〉
特
種
芳
齡
監
所
看
守
考
試
條
例

條

雷
斯
看
守
之
考
試
依
本
條
例
行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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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
中
華
民
國
人
民
具
備
左
列
資
格
者
得
應
毀
所
看
守
考
試

一
，
年
在
二
十
五
歲
以
上
四
十
歲
以
下
者

-
丁
小
學
校
以
上
畢
業
或
有
問
等
以
上
學
力
者

一
白
了
身
度
在
一
.
四
閻
公
尺
以
上
轉
格
健
全
無
傳
染
病
者

條

考
試
之
科
自
如
左

一
之
一
一
民
主
意

立
，
國
文
(
詩
緯γ

-
一
，
管
如
俯
(
加
減
乘
除
~

悶
，
刑
怯
六
意

玉
，
現
行
監
獄
位
親
犬
意

條

前
條
第
…
緻
第
四
款
第
五
款
之
考
試
得
以
泌
驗
或
口
試
行
之

砂
鳳
所
著
守
考
試
由
各
省
高
鋒
活
院
路
長
行
之
但
必
要
蹲
得
委
覺
地
方
法
歸
路
長
成
真

條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法
規
覺
緝

，、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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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.L 

，、七λ 九

考
試
曉
公
布
考
試
怯
鈍
彙
緝

七O 

獄
長
行
之

條

考
試
及
格
者
自
高
等
措
院
院
長
給
予
及
格
證
會

條條

考
試
結
果
應
報
由
司
法
行
政
部
咨
語
考
法
委
員
會
備
案

聲
所
看
守
考
試
及
格
後
須
經
訓
線
方
縛
服
務
訓
兢
兢
則
由
詞
語
衍
故
部
定
名

(
廿
七
)
特
照
考
試
助
瘴
士
考
法
修
例

線

本
條
例
自
公
布
日
施
行

第
一

館
)
二

條

凡
助
產
士
之
故
試
，
除
法
律
約
有
規
定
外
，
依
本
條
例
之
現
定
行
之
。

條

中
華
民
國
人
民
，
有
左
列
各
款
資
格
之
一
者
，
得
應
助
露
士
致
試
。

一
，
公
宜
或
經
立
集
之
私
立
勘
產
學
榜
畢
業
，
為
有
證
會
者
。

一
一
，
曾
任
公
私
立
醫
院
看
護
自
身
，
帶
有
証
書
，
箭
在
醫
院
扭
住
助
盡
職
務
三
年
以

上
，
得
有
証
明
霄
，
麗
審
查
合
格
者
。

一
立
，
曾
在
國
肉
外
專
門
以
上
學
校
，
俊
醫
科
式
年
以
上
，
帶
有
証
明
霄
，
前
往
醫
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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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
拉
任
忠
職
發
一
年
以
上
，
得
有
証
明
霄
，
經
審
查
合
格
者
。

條

致
試
方
怯
，
A
N列
如
左
。

一
‘
體
格
橄
驗
。

二
，
學
試
，

申
必
試
科
H口
，

了
，
解
剖
學
，
二
，
生
理
學
，
-
2
.
J產科
學
，
四
備
細
菌
學
犬
意
及
消
毒
法
。

乙
，
還
試
科
目
5

一
句
簡
易
街
生
學
，
二
，
昭
生
學
，
一
一
一
，
病
理
學
，
四
，
藥
物
學
，
玉
，
育
嬰
怯
，

六
，
救
急
訟
。

以
上
選
試
科
目
，
佳
選
二
種
。

條

去
，
問
試
就
應
試
入
學
試
之
科
目
，
及
其
經
驗
面
試
之
。

助
產
士
致
試
之
典
試
規
程
，
自
致
試
院
另
定
之
。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諮
晶
晶
彙
緝

七



第

五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諮
棍
彙
緝

七

{串

本
條
例
自
公
佈
日
她
行
。

\ 

第

們
廿
八
〉
持
祖
考
試
山
水
入
玖
試
條
例

{在

非
依
4
條
例
之
規
定
可
館
有
改
試
院
引
水
誠
的
仰
者
，
不
得
怨
引
水
人
。

聽
那
水
人
致
試
者
，
須
具
有
左
刻
資
絡
。

第

二
J

條

第第

間

第

五

一
﹒
中
部
民
凶
人
民
。

一
了
，
在
專
門
學
校
終
航
海
之
闢
唔
，
得
有
証
害
者
。

一
一
一
，
會
在
指
出
此
引
水
區
域
肉
，
歷
線
服
務
有
成
發
者
。

悶
，
n
m行
端
正
，
身
體
儲
金
，
無
本
英
嗜
好
者
。

條

前
條
第
一
款
之
視
定
，
於
本
條
例
施
佇
日
扭
曲
，
三
年
以
後
實
行
之
﹒

條條

考
試
日
期
，
由
致
試
院
定
之
。

別
水
人
考
試
科
目
如
左O

甲

必
試
科
目
。

J 



一
，
就
海
滋
滋
幸
誨
。

一
于
儉
計
結
盤
登
怯
。

一
書
叫
做
附
上
的
載
及
船
船
放
撐
到
線
計
倍
。

悶
，
悶
際
統
船
各
研
制
信
號
。

學
五
?
行
駛
山
玩
區
域
內
之
各
處
遊
深
皮
絨
服
‘
誌
?
浮
樣
鋪
位
碼
的
山
所
在
地
家
及
如
區

W

之
特
冉
冉
一
仇
趴
治
悅
。

六
角
別
水
品
域
內
之
州
州
仗
時
刻
。

乙
相
比
試
科
衍
。

一
，
究
文
駕
駛
。

二
，
將
船
拇
造
要
旨
。

一
'
，
將
九
洛
跟
她
經
用
法
。

阻
，
水
越
測
繪
街
。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結
規
棠
編

七

、

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怯
規
彙
緝

宜
，
下
海
氣
象
取
捌
υ

以
上
選
試
科
位
，
但
選
一
種
。

第

{血

說
條
之
設
試
科
日
，
必
筆
試
口
試
分
別
行
之
。

卸車a

~、

第

七
{晶

引
水
扎
扎
峙
，
每
一
兩
年
路
依
體
格M
A
H力
之
檢
定
換
發
一
次
。

第

引
水
入
考
試
之
典
試
絞
泣
，
由
考
試
院
定
之
。

條
本
的
川
的
自
公
布
付
為
行
。

、
、
忌
，.
L
J
泣
，
弓
之

J
﹒
幸
的1月
方
已
「
九
年
卡
二
月
廿
七
日
公
布

f
j
f
J，

/
L
i
p
&，
一
/
車
出
口
的
，
九
十
九

f
f

除
各
叭
叭
考
試
，Z
你
走
考
試
，

入
條

第

九

第

除
特
m
w檢
定
考
試
另
行
規
定
外
，

行
之
。

第

檢
定
致
試
，
.
的
考
試
院
就
左
列
入
員
組
織
檢
定
考
試
委
員
會
行
之
o

--
條

七四
均
依
本
規
縫
之
兢
定

學
以
上
學
校
教
職
員
若
干
入
為
委
員
。

了
，
普
通
檢
定
考
試
以
省
教
育
處
長
，
或
布
教
育
局
長
為
委
員
長
，
該
省
前
所
屬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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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，
高
等
檢
定
考
試
以
省
教
育
噶
畏
，
或
市
教
育
局
長
為
委
員
長
。
錢
會
浦
路
域
肉

乏
犬
學
，
或
專
科
學
梭
教
職
員
帶
于
人
鑄
委
員
。

前
頃
之
市
，
鑄
在
隸
有
行
政
院
之
市
。

{會

有
中
等
以
上
之
學
梭
畢
業
之
何
等
學
，
均
者
，
的
叫
應
普
通
被
定
致
試
7

有
犬
態
或
專
科

學
校
畢
業
之
間
等
學
力
脅
，
得
懸
高
等
儉
定
攻
試
，
在
中
等
以
下
總
梭
如
業
之
學
生

，
井
離
校
一
年
後
，
不
儕
唸
伶
定
考
試
。

條

普
通
檢
定
考
試
，
分
左
列
谷
純
。

一
‘
凡
欲
略
行
改
入
覓
，
法
院
會
起
當
事
借
此
獄
宮
，
教
育
行
政
人
員
之
普
法
考
試
者

，
應
試
以
崗
女
嘻
中
外
蠻
史
，
中
外
地
嚕
，
治
制
的
濟
大
意
，
倫
理
大
意
六
科
。

二
，
凡
欲
應
農
欒
技
術
人
員
，
工
業
梭
術
人
員
，
衛
生
行
政
人
員
之
普
通
考
試
者
，

應
試
以
國
文
，
數
學
，
物
理
，
化
學
、
博
物
主
科
目
。

條

高
等
檢
定
考
試
，
分
左
列
各
騙
。

考
試
說
公
布
考
試
按
規
彙
緝

七五

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按
規
彙
緝

七
六

}
，
凡
欲
路
行
政
人
員
‘
財
務
人
員
，
統
計
人
員
，
會
對
人
員
，
外
交
官
多
領
導
官

乏
高
等
考
試
者
，
應
試
故
國
文
，
跎
較
選
拔
，
攻
的
態
，
經
濟
學
習
行
政
法
，
中
外

歷
廳
，
中
外
地
理
七
科
目
。

二
，
凡
欲
應
司
法
官
，
監
獄
官
旬
警
察
官
之
高
等
考
試
者
，
應
試
以
崩
文
，
政
治
學

，
民
法
，
刑
訣
，
中
外
僚
聽
?
中
外
總
理
六
科
目
。

2
)，
凡
級
應
教
育
行
的
人
位
之
高
等
考
試
者
?
應
試
以
觀
文
，
教
育
原
理
，
教
育
處

，
教
育
行
政
令
中
外
歷
處
?
中
外
地
那
一
六
科
目
。

駒
，
凡
飲
穗
農
林
各
科
技
術
人
員
7
高
等
考
試
者
句
應
試
以
數
學
?
化
學
﹒
植
物
學

，
動
物
學
，
外
國
文7
1科
目
。

宜
，
凡
欲
應
理
工
各
科
技
術
人
員
之
裔
學
考
試
者
，
應
試
以
寓
等
數
學
，
高
等
物
現

1‘ r:_ 

，
高
等
化
學
‘
外
國
女
四
科
目
。

A
n
e
e凡欲
路
醫
師
，
樂
師
，
衛
生
行
放
人
民
之
高
等
考
試
者
。
應
試
以
物
理
，
化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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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
a
b物
學
，
生
理
衛
生
學
，
外
國
女
娃
科
目
。

條

前
兩
條
阱
，
表
列
舉
之
普
通
考
試3
或
高
等
考
試
，
其
檢
定
考
試
，
應
試
科
目
另
定
之
。

條

檢
定
考
試
鑄
筆
試
﹒
僅
缸
中
行
一
試
，
但
倩
扁
舟
場
舉
行
。

條

普
通
或
高
等
檢
定
考
試
及
格
者
，
也
各
該
檢
定
考
試
員
員
會
0

分
別
發
給
檢
定
考
試

及
格
證
霄
，
將
是
，
側
有
選
委
員
會
，
糊
口
單
考
試
院
備
裳
。

得
有
前
項
普
通
或
高
等
檢
定
考
試
R
A格
誼
賽
若
有
于
每
屆
各
該
試
考
試
時
，
均
街
路

試
贅
峙
，
。

條

普
通
或
高
等
檢
定
考
試
不
及
心
，
~
的
其
所
檢
足
之
科
屆
中
，
有
待
六
十
分
必
土
晶
晶
句

檢
定
考
試
委
員
會
?
聽
說
各
路
科
臼
發
給
及
格
證
朗
霄
，
基
由
選
考
取
戰
員
會
、
轉
口
器

考
試
院
備
氣
。

得
有
前
項
技
格
證
明
害
者
、
于
心
柳
川
各
該
被
定
考
試
吟
、
免
除
其
業
經
及
格
科
自
乏

檢
由
此
。

考
試
說
公
布
考
試
怯
規
彙
編

七、七\



線
總

第
十
一
條

十

考
試
脫
公
布
考
試
法
規
彙
籲

七
入

檢
定
考
試
日
期
，
自
考
試
院
之
0

本
規
握
自
公
布
日
施
行
。

。
二
十
)
路
致
人
專
們
資
格
審
瓷
規
划

第第

--
第第

四

甘
年
一
月
廿
六
日
公
布

條

本
規
則
依
考
試
怯
施
行
細
則
第
三
悔
之
規
定
定
之
。

條

翁
審
費
考
試
怯
第
五
總
第
四
獄
之
資
格
設
應
考
入
專
門
資
格
審
查
委
員
會
。
(
以-
F

簡
稱
審
資
委
員
會
)

條.

審
查
委
員
會
，
於
高
等
考
試
往
首
都
舉
行
時
有
附
設
於
考
選
委
員
會
，
在
其
他
指
定

區
域
舉
行
時
，
附
設
於
該
區
域
肉
，
距
考
試
地
點
最
近
之
教
育
擻
，
均
於
每
屆
高
等

考
試
日
期
三
個
月
前
成
立
『
至
考
試
日
期
前
三

h
i
H
結
束
。

條

首
都
之
響
登
委
員
會
，
設
委
員
若
干
人
，
自
考
選
委
員
會
，
就
左
列
人
員
中
分
別
指

定
，
或
聘
任
之
，
並
呈
報
考
試
院
備
漿
。

一
，
考
選
委
員
會
委
員
專
門
委
員
，
及
其
他
高
級
職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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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、七

二
，
犬
踴
梭
長
及
教
授
。

一
-
一
，
其
他
富
有
學
街
路
磁
之
專
家
。

蘭
羽
審
查
委
員
會
，
以
考
選
委
員
會
副
委
員
長
為
委
員
長
﹒

條

其
他
附
關
域
之
浴
青
委
員
會
，
常
委
員
若
干
人
，
由
所
在
地
之
教
育
廳
長
，
就
在
列
入

億
中
加
倍
伊
定
名
單
，
量
請
考
選
委
員
會
歡
定
聘
任
，
並
呈
報
考
試
曉
備
血
染
。

~
，
所
在
地
之
六
學
校
長
及
教
授
。

二
，
其
他
富
有
學
術
經
驗
之
專
家
。

﹒
都
用
響
宜
委
員
會
，
以
教
育
處
長
翁
委
員
長
。

儕

各
特
查
委
員
會
之
委
員
入
數
，
均
由
各
審
壺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，
按
每
屆
審
空
導
溜
之

繁
簡
動
定
之
。

機

各
審
查
委
員
會
3

均
說
秘
嘗
一
入
，
宙
啼
聲
員
若
干
人
，
首
都
由
考
選
委
員
會
職
員
中

調
舟
，
其
他
區
梭
，
由
按
官
廳
職
員
中
關
用
。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怯
親
彙
緝

七九



為第第第
十
一
條

鑄
十
二
條

第
十
三
總

λ 九十

考
試
防
公
布
考
試
法
親
蠶
編

A 
O 

條

比
其
右
為
試
法
第
五
條
第
四
獄
之
資
格
者
，
應
將
左
列
各
頃
丈
件
，
全
部
刷
掉
一
部
，

遠
閱
本
人
相
汁
反
詳
細
韓
國
腔
苔
，
分
別
基
驗
。

一
-
工
版
公
司
學
術
闖
惜
之
成
績
誰
朋
番
。

二
，
專
們
著
作
。

一
‘
發
明
或
改
良
之
憑
誼
民
國
樣
。

間
，
其
他
是
有
証
明
專
門
咨
格
之
艾
件
。

條

審
育
委
員
將
接
收
前
條
女
伴
後
，
應
韌
指
定
委
員
開
始
審
查
。

{每

審
站n文
件
認
為
，
小
完
備
時
，
應
通
知
壘
齡
人
，
於
限
定
期
間
肉
咱
倆
持
基
驗
。

表
資
交
件
，
認
為
有
疑
義
時
，
但
阿
爾
關
該
女
件
有
關
係
機
關
之
卷
宗
，
或
徵
余
英

意
兒
。

審
查
文
件
，
認
為
有
面
說
之
必
霎
時
，
得
通
知
呈
除
人
，
定
期
到
會
面
詢
。

第
九
條
之
審
查
絡
給
後
，
應
加
其
意
見
，
提
交
全
體
委
員
會
評
定
。



他
帆
十
四
條

第
十
若
梅

第
十
六
條

第
十
七
條

第
十

λ
條

第
十
九
條

第
二
十
條

杏
一
體
委
員
會
之
評
定
，
應
以
出
席
委
員
立
一
分
三
之
間
意
決
定
及
格
或
不
及
格
。

審
查
反
格
者
，
由
審
查
委
員
會
發
給
審
查
及
格
証
書
，
除
公
告
外
?
並
呈
由
考
法
委

覓
，
會
，
轉
星
考
試
院
備
氣
。

經
其
他
區
坡
之
惜
你
查
委
員
會
審
查
不
及
格
者
，
如
有
正
管
理
由
，
借
於
公
告
後
五
日

內
，
提
出
申
請
覆
核
番
。
，
於
原
審
資
委
員
會
。

原
審
官
委
員
會
接
收
前
條
申
請
寄
時
，
路
加
其
意
見
，
連
岡
各
項
証
明
丈
件
，
第
送

真
試
委
員
會
復
核
.
。

典
試
委
員
會
，
認
申
請
接
核
為
有
理
由
者
，
總

A
T原
審
查
委
員
會
發
給
審
查
及
格

証
書
。

‘\ 

說
條
覆
核
，
應
由
典
試
委
員
會
之
多
數
決
定
。

本
規
則
自
考
試
路
公
布
之
日
施
行
。

(
三
十
一
)
應
考
入
體
格
被
驗
規
則

考
試
陽
公
布
考
試
怯
兢
彙
緝

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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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、七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法
親
麓
緝

八
二

條

几
應
考
入
鰻
格
檢
路
，
依
考
試
捨
施
行
細
則
第λ
條
之
線
定
s

於
各
種
考
試
前
行
之
。

f康

前
條
檢
態
，
應
於
試
場
肉
另
設
體
格
續
給
室
，
就
應
考
人
之
體
格
檢
驗
之o

條

經
聽
格
機
聽
如
發
現
有
左
列
疾
患
之
一
看
，
須
不
合
格
，
不
但
何
與
試
。

了
，
急
劇
乏
傳
染
病
譜
。

二
，
精
神
病
者
。

一
，
圓
的
熾
廢
不
能
眼
神
仰
者
。

條線

施
行
轉
格
檢
驗
峙
，
須
填
具
另
定
之
體
格
檢
驗
紀
錄
表
。

枷
圳
特
體
格
驗
驗
時
‘
關
用
各
街
巷
醫
務
機
關
之
醫
務
人
員
辦
理
，
不
敷
調
用
時
，
待

臨
時
聘
用
醫
師
拉
任
。

條

路
行
儲
格
檢
驗
之
聲
游
人
員
?
我
醫
師
，
路
分
例
拉
任
某
項
檢
章
，
並
按
照
體
格
按

齡
記
錄
表
所
列
項
目
詳
細
檢
宜
，
鎔
修
記
載
。

{臨

體
格
按
除
之
結
果
，
關
於
應
考
λ
之
瘓
病
等
項
，
除
合
格
不
令
格
乏
榜
-
m外
，
施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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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
此
獲
檢
聆
人
民
須
嚴
守
秘
密
。

典
試
委
員
長
應
於
每
項
考
軾
學
後
，
將
應
考
人
體
格
檢
驗
記
錄
衰
，
彙
蠱
考
試
腕
。

本
規
則
自
公
仿
H
飽
行
。

機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法
規
錢
給

λ
=
 



考
試
路
公
布
灣
試
法
規
黨
競

了國

λ 
四

。

γ
A
O
@
O
W
"
“
品X
蕊
議
凡
，
T
T
i
l
l
-


錄

﹒

γ
H
A
W
@
鈔
w
u
h。
V
愁
。
O
A
A
t
-
i
l
-
-

第 4

2
)
縣
旻
考
試
暫
行
條
例

總

縣
長
考
試
在
中
央
考
試
院
去
依
按
行
使
考
試
權
以
前
借
出
國
民
政
府
依
本
偽
例
，
讓

第

條

說
各
省
政
府
在
各
看
舉
行
。

凡
中
華
民
臨
國
民
年
游
二
十
五
歲
以
上
，
具
有
左
列
各
款
資
格
之
一
看
，
傳
應
縣
長

考
試
。

「
亡
在
國
外
大
學
或
專
們
學
校
修
習
位
律
改
治
經
濟
丈
哲
就
會
學
科
三
年
以
土
畢
鳴

德
有
証
害
者
。

「
一-
L在
黨
跨
學
校
一
年
以
上
畢
業
得
有
証
害
者
。

「
一
日
亡
在
中
學
戚
與
悶
響
程
度
學
校
畢
襲
街
有
証
書
，
並
曾
任
行
政
職
發
漏
二
牟
以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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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主六

，
及
中
份
証
明
文
件
餐
。

「
四
L
會
翩
翩
各
糟
艾
官
詰
官
致
試
R
A格
者
。

條

有
左
胸
各
放
情
事
之
一
潑
，
不
穩
獻
縣
長
考
試
。

「
-
L受
被
奪
公
權
之
宣
告
偷
來
復
權
者
。

立
一L
被
國
民
黨
開
除
黨
藉
，
或
受
停
住
黨
藉
之
處
分
，
你
求
恢
復
藩
。

弓
一
」
被
告
為
貪
官
污
吏
土
豪
劣
紳
型
經
給
庭
判
決
體
定
脅
。

「
個
」
腐
欠
公
款
，
你
表
情
結
者0
、

「
五
」
有
吸
食
鴉
片
，
或
施
打
嗎
啡
針
辱
不
頁
嗜
好
者
。

條

應
試
人
須
受
體
格
檢
驗
。

條

已必a 
屯

0 

考
試
分
為
第
一
試
，
第
一
一
試
，
第
三
試
，
第
四
斌
，
第
一
二
三
就
以
錄
試
行
之
，
第

四
試
"
以
口
試
行
之o

條

第
一
試
之
科
目
如
怠
。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按
規
彙
編

λ 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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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試
饒
公
布
考
試
法
規
彙
籲

λ
六

「
一
」
三
民
主
義
。
建
國
方
回
答
@
建
國
大
綱
。

「
一-
L中
國
國
民
草
會
處
。

儲

第
二
試
之
科
目
都
在
。

「
一
」
法
學
過
論
。

2
-
L經
濟
學
原
理
。

去
一
」
政
治
學
臆
想
。

總

「
四
」
中
外
近
百
年
底
。

「
五
」
中
國
入
丈
地
哩
。

第
一
一
一
試
之
科
目
如
怠
。

「
-
L現
行
怯
A
V概
要
。

立
亡
國
際
條
約
概
要
。

三
一
」
本
省
財
政o



• 
九

第

十

第
十
~
綠

第
十
二
饑

第
十
三
修

「
間L
本
省
實
業
及
教
育
。

「
直
L
本
省
路
政
法
水
刺
。

條

第
四
試
之
科
目
如
左
o

「
-
L歸
於
科
學
之
間
答
。

了
一
L
關
於
經
驗
之
間
咎
。

條

几
第
一
試
晶
晶
及
格
者
，
不
為
應
第
二
試
及
第
一
一
一
試
，
第
二
一
丘
爾
…
試
﹒
南
京
反
格
者
，
不
符

應
第
肆
試
。

考
試
各
科
以
平
均
漏
六
十
分
第
及
格
。

考
試
及
格
以
平
均
捕
入
十
分
斟
上
者
為
甲
等
，
七
十
分
斟
上
倉
健
乙
縛
，
六
十
分
以

上
者
d
m丙
等
。

考
軾
及
格
人
員
，
也
省
政
府
依
照
縣
長
考
試
及
格
人
民
學
習
規
則
，
分
配
學
習
，
俟

期
滿
甄
別
及
梅
綾
'
，
以
縣
長
任
用
，
但
跟
列
甲
學
者
，
得
自
省
政
府
核
定
，
免
除
學

k
、
，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法
規
彙
緝

入七



第
十
四
條

鐵
十
五
線

第
十
六
條

第
十
七
條

第
十

λ
條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誰
規
彙
緝

λ 
λ 

習
。

' , 

縣
長
考
試
及
格
人
員
學
習
規
則
，
由
肉
放
部
另
定
之
@

縣
長
考
試
以
典
試
發
員
會
行
之
，
其
組
織
如
左
﹒

「
-
L典
試
委
員
長
一
人
。

之
一
L
中
央
節
派
典
試
委
員
式
人
。

「
一-
-
L本省
省
故
府
遴
請
簡
派
典
試
委
員
或
人
至
六
人
。

典
試
委
員
長
，
由
省
政
府
主
席
彙
任
。

為
卡
侃
儕
第
三
款
與
試
養
員
，
由
考
試
償
還
諸
國
民
砍
府
筒
派
，
但
距
首
都
較
遺
省

分
，
為
免
按
此
項
委
員
。

第
十
有
時
條
第
二
一
欽
典
試
委
員
，
由
各
省
改
府
加
倍
擬
定
名
單
，
是
由
考
試
說
核
定
，

聘
請
制
民
政
府
街
派
。

距
首
都
較
遠
省
分
，
侮
圈
兒
派
第
十
伍
總
第
式
按
委
員
，
蠱
請
加
派
典
試
一
委
員
三



第
十
九
條

第
二
十
條

第
三
十
一
線

人o 典
試
委
員
就
左
到
各
民
諦
派
之
。

「
一
」
省
政
府
委
員
。

2
-
L國
立
犬
學
及
經
大
學
院
立
集
之
租
車
大
學
教
授
，
但
以
扭
住
講
授
考
試
科
目
渚

錯
限
。

「
-
H
C其
他
富
有
政
治
學
識
或
經
驗
之
專
家
。

前
項
第
登
款
人
負
，
不
緝
逾
委
員
總
數
三
民
臂
之
一
。

典
試
委
員
會
，
贊
襄
校
委
員
若
干
人
，
襄
助
典
試
委
員
掌
理
閱
卷
，
及
其
他
考
試
學

\
訪
。

襄
被
委
員
，
由
典
試
委
員
長
。
就
左
列
各
員
擬
定
名
單
，
是
由
考
試
院
核
漲
。

「
-
L省
政
府
薦
任
職
以
上
之
官
處
。

立
一
」
第
十
九
條
第
一
一
項
第
二
款
第
三
款
所
定
人
民
﹒

考
試
路
公
布
考
試
詰
規
彙
瀰

入九



第
二
十
二
佫

第
二
十
三
倍

第
二
十
四
條

第
二
十
主
條

第
三
十
六
條

第
三
十
七
條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按
規
彙
緝

九

O 

前
頃
第
一
欺
入
袋
，
不
街
路
委
員
總
數
二
分
之
一
。

典
試
委
員
會
，
應
函
聘
在
列
人
員
為
監
賦
委
員
。

./ 

「
一
」
高
等
沾
院
檢
察
官
。

「
二
」
地
方
法
說
檢
察
官o

說
頃
監
試
委
員
，
如
發
見
考
試
舞
弊
，
及
其
他
妨
告
公
甜
甜
等
不
法
行
第
峙
，
應
依
誰

向
此
〈
試
養
員
會
報
告
，
或
肉
法
院
檢
舉
之
o

典
試
委
員
會
，
于
考
試
車
竣
郎
行
撤
銷
。

考
試
事
梭
，
應
將
考
試
縣
長
名
加
照
斤
，
及
考
試
情
形
，n
w報
考
試
院
及
的
政
部
備

案
O 

肉
故
部
得
因
必
嬰
情
形
，
將
各
省
考
取
縣
長
分
發
他
省
學
習
任
用
。

考
試
費
用
自
省
庫
安
曲
之
o

典
試
規
則
及
典
試
委
員
會
辦
事
細
則
，
由
吳
軾
委
員
會
定
之
。



第
二
十
凡
條

。
一
)
法
官
初
試
暫
行
條
例
十
九
年
十
月
七
日
公
布

本
條
例
自
公
布
日
施
行
u

第第

--間.
第

總

章

綱

在
考
試
院
長
舉
行
高
等
考
試
以
前
，
按
官
樹
斌
，
以
本
總
例
行
之
o

條錢

中
華
民
國
人
民
有
左
列
各
款
資
格
之
一
者
，
得
路
法
官
考
試
。

『
亡
國
立
或
經
立
樂
之
公
私
立
夫
學
獨
立
學
院
，
或
專
科
學
嫂
，
修
諮
律
改
拾
學
科

一
鈕
，
以
上
每
業
得
有
證
害
者
。

l
y
2
己
教
育
部
承
認
之
國
內
外
犬
學
獨
立
學
院
，
或
專
科
學
校
，
燈
油
律
政
治
學
科
叫
“
的

年
以
上
農
藥
待
有
証
害
者
。

「
-
Z
L在
第
一
放
第
三
款
規
定
各
學
校
教
授
第
十
二
條
之
筆
試
科
目
三
年
斟
上
者
。

「
問
」
在
第
一
欺
第
二
款
規
定
各
學
校
鋒
法
律
改
稱
學
科
一
年
以
上
，
待
有
畢
業
証
會

，
曾
任
審
判
事
務
三
年
以
上
，
或
諮
院
紀
錄
事
務
三
年
以
土
者
。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按
規
彙
編

九



第
一
-

第第第第第

m 五-'
，、七λ 

考
試
陽
公
布
考
試
法
規
彙
鱗

條

接
官
一
初
試
之
次
第
如
左o

「
亡
甄
錄
試
。

「
-
C初
試
。

條

甄
餘
試
U
A格
品
嗨
，
帶
應
韌
試
。

九
三

程
，
也
司
給
院
定
之
。

-
初
試R
A格
者
，
授
以
怯
官
初
試
及
格
証
書
，
入
法
官
訓
練
所
訊
線
，
給
官
訓
練
所
寫

{每{f. 

法
官
月
初
試
乏
區
誠R
A地
點
，
並
軾
期
報
名
期
，
由
考
試
院
公
有
乏
。

第

章

典
試
委
員
會

條

話
官
一
初
試
典
試
委
員
會
，
由
考
試
院
組
織
之o

條

怯
官
初
試
典
試
委
員
會
?
設
委
員
長
一
人
，
委
員
六
人
至
入
入
。

典
試
委
員
長
，
由
國
民
政
府
特
派
，
典
試
委
員
，
自
考
試
院
會
間
司
法
挽
戶
說
左
列

各
款
人
員
中
還
選
，
聞
單
星
諸
國
民
政
府
筒
派
。



第

九
• 
十
\
條

也
可
一
」
現
任
考
試
司
法
爾
說
所
周
各
機
關
筒
任
人
員
。

三
亡
現
任
或
曾
任
筒
任
法
官
。

「
一-
-
L
其
他
富
有
法
律
學
識
之
專
家
。

前
項
第
-
款
人
員
，
不
悔
越
變
員
總
數
二
分
之
一
一
。

條

按
官
一
初
試
真
鼠
藥
員
會
嗔
校
委
員
若
于
人
，
襄
助
真
誠
委
員
，
重
閱
念
及
其
他

考
試
事
甜
甜
。

襄
被
委
員
，
自
考
試
院
就
在
列
各
員
進
選
聘
任
。

「
-
L現
任
考
試
司
按
兩
院
所
屬
各
機
關
藤
任
人
員
。

「
三
」
現
任
威
脅
任
薦
任
捨
官
。

立
一-
L第
八
條
第
三
項
各
獄
人
員
。

第
λ
條
第
一
-
一
項
規
定
於
繭
，
項
第
一
欺
人
員
準
周
之

o

第
一
旦
掌
甄
錄
試
及
-
初
試

考
試
院
公
布
考
試
法
規
彙
搧

。
九
三



露
于
一
線

第
十
二
條

考
試
陽
公
布
考
試
站
規
彙
編

九
四

甄
錄
試
以
筆
試
行
之
，
其
科
目
如
左
。

國
文
。

「
-
L論
丈
。

2
t
n臂
丈
。

黨
義
。

國呵 ，可

L.. L室，

建三
國民
大﹒主
制義

o 0 

「
一
芒
態
腦
方
悟
脅
。

苟且F

B 

-
初
試
分
鐘
學
試
，
口
試
兩
種
。

維
試
之
科
目
如
左
。

「
一
」
間
民
故
府
組
織
倍
。

三
一
」
民
法
。



第
十
三
一
線

第
十
四
條

第
十
五
線

「
-
2
L窗
事
法
規
o

「
四
U
湖
錯
。

「
五
」
民
嘩
申
訴
訟
怯
。

2
C
湖
事
訴
懿
涼
。

「
七
」
行
政
法
。

「
入
ι
國
際
公
路
。

口
試
就
與
蝕
，
訓
路
，

試
之
。

民
事
都
接
誨
，
刑
事
訴
路
給
四
科
白
，
及
應
賦
人
之
間
鷗
廊

筆
試
，
軾
口
以
考
試
各
科
間
，
平
均
漏
六
十
分
判
以
上
看
錯
合
絡
。

前
項
分
數
，
由
各
處
試
委
員
接
定
發
仍
須
純
真
誠
委
員
過
半
數
決
定
之o

持
以
上
者
為
丙
嚀
。

盤
﹒
試
及
口
試
之
平
均A
W數
入
十
持
以
上
潑
鑄
甲
縛
，
七
十
分
以
上
者
為
乙
縛
，
《
+

考
試
歸
公
布
考
試
按
規
彙
騙

九
五



、
結
試
防
公
布
考
試
法
銳
義

第
十
六
憾
性
官
初
試
典
試
委
員
會
具
試
銳
刻
，
由
考
試
協
定
之
。

第
十
七
吟
片
仁
川
口
公
佈
曰
施
衍
考
試
益
，

1
廢
止
。

者
州
州
州
個

藏
喇
喇
喇
喇

m

倍
州
州
州
口

哨
州
州
州

ω

圈
州
州
州
但

海
州
州
州
棚
內

上
州
州
州
附

' , 

九

所知，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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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
前
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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麥
開
心
敬
偏

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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絨
線

泰
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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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抑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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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
到
耽
緝

吳
的
心
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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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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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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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
按
世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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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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